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1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奕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浩華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仁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群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6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517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江奕賢部分撤銷。

江奕賢共同犯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

刑肆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二、三、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即黃仁洋部分）。

　　犯罪事實

一、江奕賢、黃仁洋均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

thinone、Mephedrone、4-MMC，下省略英文名稱）、甲基-

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下省

略英文名稱），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管

制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販賣。民國111年4月前某

日，江奕賢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黃仁洋前

往彰化縣和美鎮某超商路邊，由黃仁洋以新臺幣（下同）26

萬元代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進來仔」之人購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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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

西酮（下若同時提到2者時，即以卡西酮代稱之）。嗣於111

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張克鳴(綽號鐵牛)以通訊軟體

Telegram暱稱「牛」傳送訊息予江奕賢，稱有買家欲以20萬

元代價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江奕賢、黃仁洋遂意圖營

利，共同基於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

犯意，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前某時，在黃仁洋之臺中市○

○區○○街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由黃仁洋、江奕賢一同

將上開買得之卡西酮以每袋0.2公克至0.3公克的份量裝入咖

啡袋空袋中，再由黃仁洋或者江奕賢將咖啡粉加入咖啡袋，

以封口機封膜，再以10包1捆之數量綁起來，而以此方式製

造混合第三級毒品即毒品咖啡包1,085包。嗣於111年10月16

日下午，江奕賢即與張克鳴以Telegram聯絡交付毒品以及價

金事宜，江奕賢、黃仁洋並分別駕駛車輛，前往臺中高鐵站

與張克鳴碰面交付毒品以及價金，然當日下午因故未成功交

付毒品以及價金，其等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行因而未

遂，江奕賢、黃仁洋遂將如附表一所示之1000包毒品咖啡包

存放於江奕賢所有之BPZ-8933號小客車上，超出1000包之部

分，就如附表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附表三編號1、2、5係卡

西酮原料而非毒品咖啡包)置於江奕賢女友所承租，位於臺

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就

如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則置於黃仁洋臺中市○○區○○

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嗣警於111年10月17日下午，持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臺中市西區五權路、

博館二街口，同時將江奕賢、黃仁洋拘提到案，並於江奕賢

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附表一所示數

量、成分毒品咖啡包及江奕賢所有之手機3支(其中2支與本

案無關)、黃仁洋所有之手機2支(其中1支與本案無關)；警

另持原審核發搜索票前往黃仁洋位於臺中市○○區○○路00

0巷0號3樓之居所搜索並扣得附表二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

咖啡包；警又經江奕賢同意搜索後，由江奕賢主動帶同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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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

庫」，並於該倉庫CD-210櫃內扣得附表三所示成分、數量之

毒品、毒品咖啡包、大封口機1臺、小封口機2臺、夾鍊袋、

分裝盒2組、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分裝

杓4支、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咖啡包外包裝1袋、攪拌棒

1支。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奕賢、黃仁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

院，對於本判決後開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或不爭執

或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4、188、189頁），且本案

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

罪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黃仁洋對上開事實坦承不諱(但爭執所製造、販賣

者係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觀構成要件，

原審卷二第207頁、本院卷第123、236頁)，然其辯護人為其

辯護稱：被告黃仁洋所購買之毒品為，買入之後並未將其乾

燥，或以物理或化學方法變更其性質，只是將咖啡粉加入卡

西酮分裝，未有任何加工改良或改製行為可言，法律評價上

不應論以製造罪嫌。又被告黃仁洋向綽號「進來仔」購買毒

品卡西酮，惟購買時僅知其所購買者為「卡西酮」1 包，其

又無專業儀器可資檢測，當不知悉所購買之內容物含有「4-

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2種毒品

成分，應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 條第3 項規定之要

件。另訊據被告江奕賢固不否認其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

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並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

西酮以及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以及封膜、綑綁咖啡袋等

(原審卷第201至207頁)，然矢口否認有何販賣混合第三級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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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犯行，辯稱：我只是要幫張克鳴購買毒品，不是要販賣毒

品，是張克鳴叫我一定要幫他買毒品咖啡包，我才幫忙，而

且我是讓黃仁洋跟張克鳴自己交易，我自己不要介入，直到

要交錢的時候，我才讓張克鳴知道有黃仁洋這個人，結果張

克鳴臨時取消，東西才放我這邊，結果我就被捕了；張克鳴

是為了換取假釋來陷害教唆我，我沒有跟他套好要怎麼作

證；另外我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分裝加咖啡粉等行

為，至於是否為製造，請法院判斷（本院卷第236頁）。被

告江奕賢之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江奕賢之角色僅是為張

克鳴代購毒品，且因張克鳴一直催促才會幫忙包裝，被告江

奕賢並非販賣方；另本案的毒品分子結構並無化學上的改

變，僅有物理加工，應不構成製造毒品等語。

二、被告黃仁洋部分坦承犯行部分，並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奕賢

於偵查中(下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之卷均省略前稱，偵卷

第357頁至第361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原審卷二第

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原審111年度聲搜字第163

9、1653號搜索票（偵卷第89頁至第91頁）、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偵卷

第93頁至第99頁、第101頁至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5頁、

第119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33頁）、自願受搜索同意

書（偵卷第117頁）、111年10月17日查獲現場蒐證照片（偵

卷第141頁至第155頁）、扣案物品及毒品初篩結果照片（偵

卷第157頁至第213頁）、被告黃仁洋於蝦皮網站上購買封包

機、外包裝之翻拍照片（偵卷第214頁至第216頁）、被告江

奕賢以暱稱「饅頭」與被告黃仁洋以暱稱「寇桑」間之Line

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23頁至第227頁）、被告江奕賢與證

人張克鳴以暱稱「張鐵牛」、「牛」間Messenger、Telegra

m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第285頁至第293

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10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1

1000310號、111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1號、111

年11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4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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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字第1111100153號、111年11月16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

5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6號鑑驗書（偵卷

第501頁至第57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3

0日刑鑑字第1117039534號鑑定書（偵卷第577頁至第579

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照片：①112年

度安保字第59號（原審卷一第73頁、第103頁）、②112年度

毒保字第31號（原審卷一第105頁、第111頁）、③112年度

保管字第335號（原審卷一第113頁、第143頁至第149頁）、

④112年度安保字第201號（原審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第

263頁至第313頁）、⑤112年度保管字第2274號（原審卷一

第437頁至第438頁、第443頁）、原審扣押物品清單：①112

年度院保字第265號（原審卷一第153頁）、②112年度院安

保字第88號（原審卷一第157頁）、③112年度院安保字第12

5號（原審卷一第337頁至第338頁）、④112年度院保字第95

3號（原審卷一第469頁至第471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

物實驗室112年3月23日調科壹字第11223905380號鑑定書

（原審卷一第341頁）等在卷可證，且有被告江奕賢所有之I

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

0）、被告黃仁洋所有之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

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Beautiful

Melody」咖啡包25包、「Elegant Love」咖啡包25包、「Fo

rever Love」咖啡包25包、「Sweet Report」咖啡包25包、

「FANTASY MAGIC」201包、黑色包裝咖啡包284包、「555」

包裝咖啡包385包、湖水藍包裝咖啡包30包、大封口機1台、

小封口機2台、卡西酮原料1包、夾鏈袋1包、分裝盒2盒、卡

西酮原料1盒、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藥

鏟4支、橡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包裝紙（咖啡包）1袋、

「555」咖啡包2包、毒品咖啡包35包、卡西酮1包、攪拌棒1

支等扣案可憑，堪認其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之辯護人固以前詞為其等辯護，然查：

　㈠被告黃仁洋、江奕賢所為已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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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⒈按自我國麻醉藥品濫用發展史以觀，從早期盛行以甲基安非

他命、愷他命、搖頭丸（MDMA）、FM2和一粒眠等含有較高

純度成分之結晶、藥錠型態，演變至今因攙混新興精神活性

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毒品（下稱新

興毒品）包裝型態（下稱新型態毒品）之快速推陳出新，查

獲數量已超過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等結晶或藥錠傳統型態

之毒品。又因其包裝內之毒品種類概為第三或第四級毒品，

且純質淨重甚低，施用者不受追訴刑責，兼之包裝種類新穎

多樣，從常見之咖啡包、各式沖泡飲品或自製即溶包，甚至

有果凍、軟糖、巧克力等食品或香菸、感冒藥型態，施用方

便，且不受工具或場所之限制。而分裝技術門檻甚低，僅需

封口機、包裝袋即可進行分裝販售，製造成本低廉，已成我

國目前毒品濫用防制之嚴正課題。立法者為因應我國新興精

神活性物質氾濫情勢，乃於109年1月15日修正毒品條例第2

條第3項、第9條第3項及第11條第5、6項等規定，除縮短新

興毒品審議列管時程以外，並增列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及

修正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由20公克降低為5公

克，期以防制新興或新型態毒品危害國民健康。故我國目前

濫用毒品主流之種類、純度與型態（結晶、藥錠或液態、粉

末）均與早期不同；毒品製造亦漸從化學方法之提煉、化

合，轉變為單純物理加工之混合或調和方式。且據主管機關

統計結果，新型態毒品之施用者，更有校園化、年輕化與潮

流化之蔓延現象。則解釋毒品條例關於「製造」之定義，亦

應隨之調整，與時俱進，倘仍拘泥於傳統關於所製造毒品之

化學結構有無因而改變、毒品純度有無因而提高，或毒品型

態有無因而改變為固態（結晶或藥錠）等過往見解，顯無法

達成毒品條例防制毒品擴散之立法目的。又我國現行成癮物

質之管制係依據聯合國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下稱

1961年公約）、1971年「影響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71年

公約）及1988年「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物質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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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1988年公約）等對於防制毒品之分類及管制相關規

定，而於87年5月20日修正公布毒品條例名稱（原為肅清煙

毒條例）及全文共36條（同條例第2條修正理由參照），惟

其第4條關於毒品之「製造」行為，則無任何定義。我國雖

非上開公約之締約國，然毒品犯罪係萬國公罪，齊一各國步

伐以防制毒品危害，維護人類身心健康，復係全世界各國所

共同保障之普世價值，人民之健康亦為我國憲法第22條所保

障之基本權利，毒品條例也是依據上開作為框架秩序之公約

規定內容而為制定，則法院於個案審判上參考上開公約規定

而為輔助之解釋適用，據以特定毒品「製造」之意義內容，

以建立共同防制毒品因非法製造而擴散之普遍性法律秩序，

當屬合於毒品防制法規範整體目的之適當解釋方法。查1961

年公約第1條第1項第（n）、(s) 及(t)款分別規定：稱「製

造」者，謂除生產以外一切可用以提取麻醉品的方法，包括

精煉以及將麻醉品改變為他種麻醉品在内。稱「製劑」者，

謂含有麻醉品的固體或液體混合劑。稱「生產」者，謂將鴉

片、古柯葉、大麻及大麻脂自其所從出的植物析離。其管制

對象僅以具有大麻、古柯鹼和類鴉片藥物作用之物質為限，

製造或生產方法則以化學方法提煉、析離或改變毒品之化學

結構為其規範禁止內容。但隨著安非他命類興奮劑等新型精

神藥物相繼出現，聯合國乃制定1971年公約，依其第1條第

㈥、㈨款規定：稱「製劑」者，謂：1.任何不論其物理狀態

為何，而含有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之混合物或溶劑，或2.已

成「劑型」之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稱「製造」者，謂所有

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之過程，包括精煉以及將精神藥物轉

變為他種精神藥物等之過程，該製造一詞亦包括精神藥物製

劑配製，惟調配所憑處方所作之配製不在此列。準此，所有

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或毒品之過程，皆屬製造，其製造方

法或製劑之物理狀態均未限制，混合物、溶劑或已成劑型

（毒品製成後的型態）者均無不可，且製劑之成分即使僅含

一種精神藥物，亦屬製造。對於違反1961年或1971年公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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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故意生產、製造、提煉、配製等行為，各締約國依1988

年公約第3條第1項第(a)款之規定，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

確定為其國內法中的刑事犯罪。而本院近年來相關見解，核

與1971年公約上開規定內容亦無齟齬（見本院97年度台上字

第2940號、99年度台上字第32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29

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07號、112

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基於製

造毒品之犯意，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

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

物，或製成片劑、丸劑、膠囊劑、散劑（粉末劑）或溶液劑

等劑型，再以各式型態包裝，或偽作為食品、香菸、感冒藥

或其他態樣之混合、配製及包裝等一切過程，足生毒品因製

造完成而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者，自應成立製造毒品罪(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自承2人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

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偵查卷第

358、366頁、原審卷二第202頁、本院卷第134、188、236

頁），其等所為顯已符合上開最高法院所稱「將含有一種或

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

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而且其等係基於共同販賣之地

位(此部分詳後述)，其主觀上均顯係意圖將第三級毒品卡西

酮改變型態，變為易於施用之毒咖啡包，而便利毒品之進一

步販賣、流通。再者，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所購

買的卡西酮一開始是有濕度、類似黏土的一整包原料（原審

卷二第118頁)，而本案所扣得如附表三編號1、2、5所示之

卡西酮原料，據鑑定報告分別係淡褐色粉末、淡黃色粉末

(偵卷第453頁至第454頁、第469頁至第470頁)，已與被告黃

仁洋所證述之情況不同，顯見其有對卡西酮原料為物理加

工；復其等所分裝完畢的毒品咖啡包，除附表三編號4之咖

啡包其內容物係塊狀外，其他毒品咖啡包之內容物均係褐色

粉末，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以及刑事警察局之鑑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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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在卷可證(偵卷第501頁至第579頁)，進言之，被告江奕

賢、黃仁洋既將該原料以1包0.2、0.3公克之方式承裝入咖

啡袋內，使卡西酮以及咖啡粉混合而成為粉末狀，則相較於

卡西酮原料一開始的物理樣態，經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

以咖啡粉混合、分裝後之樣態，顯然更利於第三級毒品卡西

酮之擴散、流通，方便可能的購買者施用，足生毒品對外擴

散之抽象危險。是以，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主觀上係為便利

毒品之擴散、流通而為製造行為，其客觀所為又足生使毒品

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其所為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被告黃

仁洋、江奕賢辯稱：法律上不應評價為製造云云，並非可

採。

　㈡被告黃仁洋所為，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

「混合2種以上毒品」之要件：　

　⒈參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及其立法理由已經表明依

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

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

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定該規定，

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本不須

參與實行親自混合之製造行為，遑論須專精化學領域而明瞭

製程所用物質組成之化學式，只須具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

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已足（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115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112年度台上

字第1415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既經評估後，出資26萬元，向「進來仔」買入1

公斤之卡西酮，嗣分裝1000包販賣，而分擔前揭出資、分裝

毒品等工作，而投入販賣毒品卡西酮市場，對於該市場上俗

稱毒品咖啡包之內容通常非單一種類毒品而係在同一包裝內

任意摻雜調合不同種類甚或級別之毒品與其他物質混合而成

此一社會情況當已知悉，被告黃仁洋知悉客觀上有此等情事

猶共同製造、販賣之，即有製造、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

種以上之毒品以營利之犯意無訛。是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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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辯詞不足資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四、被告江奕賢共同販賣毒品未遂：

　㈠被告江奕賢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

事宜，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原審卷二第77頁

至第122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

頁）證述明確，並有上開所列書證、物證等可證。

　㈡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之Telegram對話紀錄節錄如下，部

分對話內容省略或以描述方式引用(偵卷第231頁至第249

頁)。

　⒈10月13日後，10月16日之前之某時許：

　　證人張克鳴：「照片到時候給我。外袋的樣子」、「哥。剛

剛再問我外包裝。我還沒回」、「他說連包裝也都還不能給

他確定。」

　　被告江奕賢：「好」，並傳送已成綑之咖啡袋照片予證人張

克鳴。

　⒉10月16日：

　　證人張克鳴：「要等一下。這個是用時間才會有感覺的樣子

的樣子(應為證人張克鳴誤打)。我聽我朋友說的。她好了我

馬上打給你。所以你看要不要先回去。我抓半小時至一小

時。而且對方表示沒看到東西他錢不會給我。她在試。叫我

先下來。她好了打給我」，並傳送成綑之新台幣照片；嗣後

並持續傳送訊息予被告江奕賢，告知被告江奕賢其所在位

置。

　　證人張克鳴：「哥。感覺怪怪的。我剛剛到了又繞走繞一

圈。連我台北的朋友都覺得怪怪的。好像有人在跟。台北的

朋友說要取消。怕出事。X(原訊息即為一個X符號)」、「你

覺得呢。我現在在台灣大道附近的路口」

　　被告江奕賢：「我去載你們」

　　證人張克鳴：「你看怎樣。我現在路邊等你消息」

　　被告江奕賢：「你們在哪裡」

　　嗣後證人張克鳴持續傳送訊息表示懷疑自己被警員跟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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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人張克鳴：「我也先坐在公園等消息」，嗣後證人張克鳴

和被告江奕賢尚有打兩通電話。

　　證人張克鳴：「打三通都沒接」、「我叫他看到回電」。

　⒊10月17日：

　　證人張克鳴：「結果他說他錢不會先給我怎樣的。」「傻

眼」、「我照你說的跟他說」、「我該如何回應」。

　　被告江奕賢：「昨天他不是有試過了，沒關係你就跟他說今

天帶她去，他當場看到之後一手交錢一手交給他然後他自己

坐車走」。

　　證人張克鳴：「好我問一下」。

　　被告江奕賢：「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

生意屎尿那麼多」。

　　證人張克鳴：「我阿災（台語，我怎麼知道）。我也很想要

趕快用好啊。這樣只是造成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

　　證人張克鳴：「我哪有可能耍你。」「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

安全一點嗎」。

　　證人張克鳴：「我知道。我等他回我。」

　　被告江奕賢：「嗯」。

　　證人張克鳴：「媽的做事情拖拖拉拉的 但是我昨天覺得他

有點在Nono狀況。 你這個是硬ㄍㄧㄣ還是軟ㄍㄧㄣ 看他在

狀況沒被攔才奇怪」。

　　被告江奕賢：「軟」。

　　證人張克鳴：「都沒接也沒已讀可能睡著。他早上跟我聯絡

的時候有跟我要糖果」、「我說我沒有」。

　　被告江奕賢：「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

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

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

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

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證人張克鳴：傳送對話紀錄截圖，「他傳這樣給我」、「我

不就現在看先去找你。還是我們約那邊見面」、「媽的。現

在4:40當我超人喔」。

　　被告江奕賢：「幹我人在水湳」。

　　證人張克鳴：「....有段距離」、「還說跟他說請他定六

點」、「我慢慢往高鐵前進」。

　　被告江奕賢：「看他怎樣啊」。

　　證人張克鳴：「我們在高鐵見面」、「好」。

　　被告江奕賢：「點半一定來不及他是故意刁難的嗎」。

　　證人張克鳴：「我哪知道你在那麼遠」。

　　被告江奕賢：「那現在到底是幾點」。

　　證人張克鳴：「他說好。他改六點零八分的」。

　　其後證人張克鳴持續與被告江奕賢約定時間以及匯報自己所

在地、買家情況等。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證稱：是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

人要買毒品，伊才知道的；伊與張克鳴之間沒有聯繫的方

式，毒品的交付以及價金之收受都要透過被告江奕賢；是因

為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伊才去買咖啡袋以及分裝，

伊是到交易的那一天才知道是張克鳴的朋友要買毒品咖啡

包；交易毒品的金額、數量、交易時間、地點都是被告江奕

賢先跟張克鳴連絡後再跟伊說的，因為伊跟張克鳴不認識等

語(原審卷第77頁至第121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

販賣毒品的成本、獲利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的為準(原審卷一

第321頁)。又於偵訊時證稱：卡西酮原本是我自己要喝的，

因為被告江奕賢說有買家要買，所以我就跟被告江奕賢商量

之後要一起拿出來賣等語(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

　㈣被告江奕賢於警詢中之供稱略以：張克鳴要購買咖啡包，我

跟被告黃仁洋說張克鳴要以20萬元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

每包咖啡包成本將近100元，1包獲利約100元；當時購買卡

西酮原料是因為被告黃仁洋跟我說毒品咖啡包有利可圖，想

說買來製成毒品咖啡包販賣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訊中之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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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略以：毒品咖啡包要販賣給張克鳴的朋友，但我還沒有看

過張克鳴的這個朋友；因為張克鳴說有買家要買，要介紹給

我，我才去跟被告黃仁洋說，被告黃仁洋才說不然就拿出來

賣，毒品咖啡包包裝好我要跟被告黃仁洋一起賣掉；我原本

覺得利潤1包200元太低了，因為當初以26萬元購入成本太

高，但被告黃仁洋還是說要拿出來賣，所以我才聯繫張克

鳴，並與被告黃仁洋一起分裝後賣掉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

查中供稱每包利潤200元，應為筆錄誤繕或者被告江奕賢口

誤，蓋本案1,000包毒品咖啡包的價金是20萬元，每包的價

金200元，顯然不可能每包利潤200元)。

　㈤觀諸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上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江奕

賢就如何碰面、交付毒品等情，均係出於自己意思而與證人

張克鳴協商，全然未提及要與被告江黃仁洋溝通或者確認其

意見。而被告江奕賢於10月16日時即有提及「我去載你

們」，於10月17日時，又有提及「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

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沒有勉強但不要當

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

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

到頭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

來到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

怎麼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

白痴一樣耍......」等語，以被告江奕賢該等傳送的訊息內

容觀之，被告江奕賢顯然係自居於賣家地位，否則若被告江

奕賢僅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咖啡包，為何要說自己在「做

生意」、「忙了兩三天加班」，並要求證人張克鳴的朋友

「照我們的方式」？又若被告江奕賢僅是基於代購、幫助之

地位，未成功購成毒品又與被告江奕賢何干，為何被告江奕

賢會認為自己「被當白癡一樣耍」？自該等對話內容，顯然

足以推認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

而非基於代購地位為之。

　㈥再者，被告江奕賢於警詢、偵訊中即已明確敘及自己係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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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咖啡包，且隻字未提及自己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

若被告江奕賢確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其在偵查中從頭

到尾未提及此事，即有可疑，況被告江奕賢甚且能供出所販

賣毒品獲利之數額、製作之成本，益見被告江奕賢對於本案

所要販賣的毒品咖啡包、販賣之流程等知之甚詳；而證人即

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亦證稱販賣毒品的獲利數

額要以被告江奕賢講的為準，則勾稽上情，若被告江奕賢並

非基於販賣之地位為本案犯行，怎可能知悉每包毒品咖啡包

所獲利之數額幾何？顯見被告江奕賢實際上即可自販賣毒品

犯行中朋分利益。再者，據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以

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毒品之交易過程不論係交付毒品之地

點以及時間、確認毒品之價格以及價金、與買家即證人張克

鳴聯絡等，均須透過被告江奕賢始得為之，換言之，整個交

易磋商過程中，被告江奕賢均係基於獨立、主動的地位，與

證人張克鳴溝通、討論，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雖購買原

料、製造毒品咖啡包，但在該交易過程中反而係基於被動地

位，而以被告江奕賢所協商出的條件為依歸，則以交易磋商

過程、被告江奕賢與被告黃仁洋於交易流程中之地位、被告

江奕賢初始於警詢、偵訊中之供詞，均可見得被告江奕賢實

際上是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毒品咖啡包。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

為其辯稱其僅是居於代購地位為本案犯行，並不足採。

　㈦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固於原審審理程序中證稱：原本是

要讓張克鳴到伊的車上交易，被告江奕賢沒有得到任何利

益，伊也沒有說要給被告江奕賢錢，伊也不知道為什麼被告

江奕賢要這麼認真幫忙，賣家應該是伊而不是被告江奕賢，

之所以透過被告江奕賢而不是直接跟張克鳴聯絡是因為信任

的問題等語(原審卷第77至122頁)。然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

洋於偵訊時即已證稱：是要與被告江奕賢一起販賣毒品等

語，與其在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不一；再者，販賣毒品係重

罪，若無利益可圖，實難想像被告江奕賢有何理由甘冒牢獄

風險，僅為協助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交易；復證人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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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即有提及每包咖啡包的獲利

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為準，則若被告江奕賢沒有要朋分

利益，怎可能知悉毒品咖啡包的獲利數額為何？是以上開種

種不合理之處，顯見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程序中陳稱被告

江奕賢沒有要分利益、沒有要參與等，僅係袒護被告江奕賢

之詞，不足採信。　

　㈧被告江奕賢固辯稱自己是要讓被告黃仁洋、證人張克鳴自己

交易等語，然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獨立、主動的為

本案磋商交易事宜，對毒品情況知之甚詳，又可朋分利益，

顯居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已如上述，縱若交易成立，會

是由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實際碰面並交付價金、毒品，

亦僅係共犯間之行為分擔，並不因此使被告江奕賢脫免於罪

責，被告江奕賢此部分所辯並不足採。

　㈨被告江奕賢雖又辯稱是證人張克鳴為了換取假釋不被撤銷，

對其陷害教唆，若證人張克鳴沒有一直用話術拜託，其不會

做這個事情；且其去與證人張克鳴會客時都是罵他，沒有與

之套話等語；又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亦為其辯稱本案是警方

釣魚等語。然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買毒品咖啡

包沒有要賣，也沒有要自己吸，伊不會回答買來做什麼；是

警方叫伊打電話給被告江奕賢，伊為了假釋才這麼做；伊在

Telegram對話紀錄裡面提到的「他」全部都是假的，是伊編

出來的；並沒有警方要求伊去購買毒品，警方事前並不知

道，是伊去聯繫被告江奕賢之後再跟警方講，是因為伊希望

要配合警方寫覆呈讓他不要假釋才這麼做，但伊也忘記警方

叫什麼名字；被告江奕賢會客的時候有叫伊要幫他，但伊也

不知道要怎麼幫等語。觀諸證人張克鳴之證述，就其到底是

否受警方指使而向被告江奕賢購買毒品，先稱確實如此，後

於原審職權訊問時又稱沒有，是為了報假釋才主動與警方

講，而就警察的具體姓名亦未能指明，其供詞前後反覆不

一，無法採信；況證人張克鳴又自陳被告江奕賢曾在會客時

要求其幫忙這個案子，則以其曾與被告江奕賢會客、接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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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更難認為證人張克鳴陳稱有警方要求其作此事為實

在；且若證人張克鳴購買毒品咖啡包後沒有要吸食或販賣，

則其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以及花費巨額金錢，根本不合常理。

據上，證人張克鳴前後所述反覆不一，有違常情，甚至無法

自圓其說，其證稱自己是受警方指使等語，可信度極低，難

以採信。而證人張克鳴所述既不可採，又未有其他證據可證

明本案有何陷害教唆之情，被告江奕賢辯稱自己是被陷害教

唆等語，顯不可採；另被告江奕賢辯稱其是因為證人張克鳴

用話術拜託他才為本案犯行等語，然就被告江奕賢為製造毒

品、販賣毒品犯行，原審業已認定如前，而本案尚乏證據證

明被告江奕賢係經證人張克鳴以話術請託後才為本案犯行，

況不論被告江奕賢販賣毒品之初始動機為何，均不使其脫免

本案罪責；至其於證人張克鳴會客時之情況如何，因原審業

已認定證人張克鳴就受警察指使等語之證述並不足採，亦不

使原審上開認定之事實有所動搖，是被告江奕賢所辯均不足

採。

五、按我國查緝毒品之販賣，一向執法甚嚴，並科以重度刑責，

販賣第一級毒品既經政府懸為禁令、嚴加取締，且毒品海洛

因量微價高，販賣行為在通常情形下均係以牟利為其主要誘

因及目的，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觀，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

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

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

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

取買賣價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再販賣毒

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且容易分

裝、增減份量，而買賣之價格，可能隨時依交易雙方關係之

深淺、購毒者之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毒品來源是

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毒者被查獲後供出購買對象之可

能風險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非經行為人

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

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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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雖異，惟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

有償交易，除確有反證足以認定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

而轉讓毒品之外，自難任由販賣者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

卻對其販賣毒品犯行之追訴。被告黃仁洋就其有營利意圖於

本院審理中供承不諱(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06頁、第212

頁)，而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業如上

述，復其於警詢、偵查中又均已提及本案所可取得利潤數

額；而本案無反證可證明被告江奕賢確無營利之意思，其又

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且於警詢、偵查中已供出每包毒

品可取得之利潤，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被告黃仁洋、江奕

賢均有營利意圖。

六、被告2人主觀上確有販賣及製造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之

故意:

　㈠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9條第3項規定，犯前5條（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而混合

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說明修正增訂本項規定之目

的，主要係因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

繁多，且因混合之新興毒品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

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

擴散，將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至8條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

類型之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性質而成為另

一獨立之罪。行為人只須主觀上具有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

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即成立本罪(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自黑市交

易而來之毒品咖啡包或其原料，通常混有不同毒品成分，甚

至可再任意添加其他成分，均難確認僅含單一毒品成分。

　㈡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購入本案卡西酮時並未詢明成分，

且其等購入時既未限定須為單一毒品，亦未確認毒品成分，

復沒有明確意思排除購入之毒品有混合2種以上情況，其等

主觀上顯然出於不論毒品成分如何或者有無混合2種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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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成分，均概予製造、販賣牟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七、據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罪科刑。

叁、法律之適用：

一、本案被告2人所為係將卡西酮與咖啡粉混合，並封裝、綑綁

為毒品咖啡包，其等所為主觀上是為了便利毒品的流通，客

觀上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揆諸前開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已構成製造毒品犯

行。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

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第6項販賣第三級毒品

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雖未論及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

罪，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2人以杓子酌取卡西

酮、混合咖啡粉混入咖啡袋並封裝之事實（起訴書第1頁倒

數第2行至第3頁第3行），應認為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察

官起訴，且原審、本院審理時已告知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事

實以及罪名(原審卷二第121頁、本院卷第218頁)，自得併予

審理。　

四、被告2人所購入之卡西酮高達1公斤，且就其等製造後所剩餘

之原料卡西酮(如附表三編號1)，純質淨重也已超過20公

克，而應構成持有第三級毒品純值淨重超過20公克以上犯

行，然此低度行為應為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吸收，不

另論罪。

五、被告2人就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

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有犯意聯絡以

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2人製造本案毒品咖啡包1000多包時，已確認買家係證

人張克鳴，且其等製造毒品咖啡包之目的即是將毒品咖啡包

賣給證人張克鳴，其犯罪目的同一，行為有部分合致，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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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

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應論以想像競合犯，依

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

項、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

七、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2人所為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

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犯行，均應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按所稱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

負刑事責任之陳述而言。而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

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

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

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認知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

異其效果。倘若僅係對於部分事實之判斷未臻明確，或對於

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

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

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即不影響自白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43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法律關於

「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稱「自白」，係以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為肯定表述為已足，

既不以詳盡交代全部事實且不爭執法律評價為必要，亦不問

其自白之動機如何、被動或自動、一次或數次乃至自白後有

無翻異其詞。倘其供詞未臻詳盡或前後有所反覆，仍應綜合

相關供述內容與積極作為情形而為整體判斷，以避免因詢答

順序或措辭，限縮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反有礙鼓勵被告彌

過自新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2號刑事

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黃仁洋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

於偵查中就其客觀上混合卡西酮、咖啡粉、進一步分裝，主

觀上係為販賣而為等情均為自白，雖檢察官未訊問被告黃仁

洋是否承認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然堪認其已對製造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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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之主要部分均為自白(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復被告

黃仁洋於原審亦就客觀事實、主觀故意自白，並表示就是否

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未遂由原審判斷等語(原審卷二第2

07頁)，於本院亦陳述「承認有客觀分裝的動作，是否為製

造，由鈞院認定」。揆諸上開說明，堪認被告黃仁洋已就製

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⒉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

毒品之客觀行為、主觀故意等主要事實為自白(偵卷第357頁

至第361頁)，於原審審理時，雖供稱：不承認製造混合第三

級毒品既遂罪等語，然其在原審審判長就「111年10月13日

晚上10時20分許，江奕賢接獲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

傳送買家要以20萬元代價購買15000包毒咖啡包訊息後，即

與黃仁洋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同

年月16日 ，二人一同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黃

仁洋住處，以杓子酌取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 、甲

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約0.2至0.3公克，再混以咖啡風味粉

末盛裝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方式包裝毒咖啡伺機販賣」

之起訴事實訊問時，答稱：「這樣子不是共同基於販賣，其

他記載都沒有意見。」（原審卷二第202頁），而其辯護人

當庭為其辯護稱：「本案僅有物理上的加工，並沒有化學分

子結構上的變化，故本案無製造問題」等語（原審卷二第21

2頁），可見被告江奕賢於原審「對於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

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要事實，仍為肯定之陳述」，僅係以本

件「並無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而爭執「製造行為」之

法律評價。何況，被告江奕賢於本院就與被告黃仁洋有一同

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

袋等行為，直承不諱（本院卷第188、236頁），僅在表示

「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本院卷第236頁），亦未再

爭執法律評價。本院綜合其在偵查、原審及本院相關供述內

容，而為整體判斷，從寬認定被告江奕賢已就製造混合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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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毒品犯行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因其行為該當於數罪之

不法構成要件，且各有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本質上固應

論以數罪，惟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是其處斷

刑範圍，係以所從處斷之重罪法定刑為基礎，另考量關於該

重罪之法定應（得）加重、減輕等事由，而為決定；至於輕

罪部分縱有法定加重、減輕事由，除輕罪最輕本刑較重於重

罪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關於重罪科刑封鎖作

用之規定外，因於處斷刑範圍不生影響，僅視之為科刑輕重

標準之具體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即足。被告2人所犯販

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原應依刑法第

25條第2項規定減輕，然其等上開犯行，既從一重之製造第

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斷，應依該重罪之減刑事

由減輕其刑，至於該想像競合所犯輕罪（販賣第三級毒品而

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依上開說明，無從適用上開條項

規定減刑，僅能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㈣原審準備程序時，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表示本件若有查獲上

手，將會聲請原審函詢(原審卷一第327頁)，而迄至原審辯

論終結，辯護人均未聲請函詢，足認本案並無因被告2人供

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尚無從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肆、維持原審部分判決之理由：

一、原判決認被告黃仁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並以其

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量處

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沒收或不沒收（沒收部分

詳後論述），已詳細說明其理由（原判決第20頁第18至27

行）。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堪稱妥適。

二、被告黃仁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爭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

規定「製造毒品」、「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法律評價，指

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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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撤銷原審部分判決（被告江奕賢部分）及自為判決之理

由：　　

一、被告江奕賢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已經自白製造第三級毒品

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審酌及此，而未予減刑，尚有

未洽。被告江奕賢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江奕賢部分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戕害國民身體、削弱國

力，更造成社會治安之隱憂，販賣毒品實為嚴重之犯罪，被

告江奕賢竟僅為貪圖販毒利潤而為本案犯行，造成毒品擴

散、社會治安之隱憂，所為實不足採；復審酌被告江奕賢矢

口否認販賣未遂犯行；另參酌被告江奕賢於本案犯行中的角

色、主次，本案所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想像競合所犯販

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輕罪，符合刑法第25

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末審酌其前科，暨其於法院審理

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陸、沒收：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

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

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

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

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

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

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

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

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

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889號、99年度台上字第

27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扣得如附表一、二、三所

示之毒品咖啡包、毒品原料等，均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

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之成分，而屬刑法第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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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之違禁物，除因鑑定用罄而不復存在之部分外，應

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人與否沒收之；至

該等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

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

二、按犯第4條至第9條等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

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均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

物，為被告2人所自承(原審卷一第322頁)，自應依上開規

定，不問屬於被告所有與否，而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因查無證據足認與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

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犯行有關，爰不併予宣告沒收，附

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

第1項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胡宜如

　　　　　　　　　　　　　　　　　　　法　官　陳宏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巧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6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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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於被告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

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

目錄

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A-4 標示「Beautiful

Melody」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

西酮（4-meth

ylmethcathin

one、Mephedr

one 、 4-MM

C）、甲基-N,

N-二甲基卡西

酮 （ Methyl-

N,N-Dimethyl

cathinone）

25包/

總毛重48公克

1.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標示「Beautiful M

elody 」金色包裝 4

包)，經送驗單位同

意，依檢品成分、外

觀、顏色，分別取樣

併驗純值淨重，4-甲

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

度12.7%；估算甲基-

N,N-二甲基卡西酮純

度<1%；推估檢品24

包，檢驗前總淨重2

7.8364公克，4-甲基

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

重3.5352公克(偵卷

第 451 頁 至 第 455

頁)。

2.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取樣自檢品編號B00

00000)，送驗淨重1.

0921公克，驗餘淨重

0.3782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

14.0%、甲基-N,N-二

甲 基 卡 西 酮 純 度 <

1%，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驗前淨重1.0921

公克，純度14.0%，

純質淨重0.1502公克

(偵卷第471頁至第47

6頁)。

偵卷第97

頁、98頁

2 A-5 標示「Elegant Lo

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標示「Eleqant Lov

e」金色包裝4包，

按：以下之Eleqant

應均為Elegant之誤

拼)，經送驗單位同

偵卷第97

頁、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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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依檢品成分、外

觀、顏色，分別取樣

併驗純值淨重，4-甲

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

度13.6%；估算甲基-

N,N-二甲基卡西酮純

度<1%；推估檢品24

包，檢驗前總淨重2

8.0932公克，4-甲基

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

重3.8207公克(偵卷

第 451 頁 至 第 455

頁)。

2.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取樣自檢品編號B00

00000)，送驗淨重1.

0484公克，驗餘淨重

0.2900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

17.2%、甲基-N,N-二

甲 基 卡 西 酮 純 度 <

1%，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驗前淨重1.0484

公克，純度18.0%，

純質淨重0.1803公克

(偵卷第471頁至第47

6頁)。

3 A-6 標示「Forever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標示「Forever Lov

e」金色包裝4包)，

經送驗單位同意，依

檢品成分、外觀、顏

色，分別取樣併驗純

值淨重，4-甲基甲基

卡西酮檢出純度9.

6%；估算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推估檢品24包，

檢驗前總淨重28.114

5公克，4-甲基甲基

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

6690公克(偵卷第451

頁至第455頁)。

2.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取樣自檢品編號B00

00000)，送驗淨重1.

1918公克，驗餘淨重

0.4411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

19.4%、甲基-N,N-二

偵卷第97

頁、98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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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基 卡 西 酮 純 度 <

1%，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驗前淨重1.1918

公克，純度19.4%，

純質淨重0.2312公克

(偵卷第471頁至第47

6頁)。

4 A-7 標示「Sweet Repo

rt」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標示「Sweet Repor

t」金色包裝4包)，

經送驗單位同意，依

檢品成分、外觀、顏

色，分別取樣併驗純

值淨重，4-甲基甲基

卡西酮檢出純度13.

4%；估算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推估檢品24包，

檢驗前總淨重27.887

4公克，4-甲基甲基

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

7369公克(偵卷第451

頁至第455頁)。

2.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取樣自檢品編號B00

00000，檢驗書外觀

註明「 Sweet Repon

t」應為「Sweet Rep

ort」之誤繕)，送驗

淨重1.0647公克，驗

餘淨重0.4212公克，

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

酮純度13.8%、甲基-

N,N-二甲基卡西酮純

度<1%，4-甲基甲基

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

0647公克，純度13.

8%，純質淨重0.1469

公克(偵卷第471頁至

第476頁)。

偵卷第97

頁、98頁

5 A-8 標示「FANTASY MA

GIC」紫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01包/

總毛重405公克

驗前總毛重397.22公克

(包裝總重約130.00公

克)，驗前總淨重約26

7.22公克；隨機抽取編

號1-2鑑定，淨重1.39

公克，取0.84公克鑑定

用罄，餘0.55公克，檢

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

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

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

偵卷第97

頁、98頁

01

(續上頁)

第二十六頁



分，另檢出非毒品成

分：Caffeine，測得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

9%。依據抽測純度值，

推估編號1-1至1-201均

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

驗前總純值淨重約24.0

4公克(偵卷第577頁)。

6 A-9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84包/

總毛重531公克

驗前總毛重527.99公克

(包裝總重約172.62公

克)，驗前總淨重約35

5.37公克；隨機抽取編

號2-170鑑定，淨重1.4

5公克，取0.86公克鑑

定用罄，餘0.59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

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

基-N,N-二甲基卡西酮

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

成分：Caffeine，測得

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

約9%。依據抽測純度

值，推估編號2-1至2-2

84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

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

31.98公克(偵卷第577

頁)。

偵卷第97

頁、98頁

7 A-10 標示「555」白色

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85包/

總毛重913公克

驗前總毛重893.86公克

(包裝總重約323.91公

克)，驗前總淨重約56

9.95公克；隨機抽取編

號3-312鑑定，淨重1.5

2公克，取0.80公克鑑

定用罄，餘0.72公克，

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

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

基-N,N-二甲基卡西酮

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

成分：Caffeine，測得

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

約11%。依據抽測純度

值，推估編號3-1至3-3

85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

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

62.69公克(偵卷第577

頁)。

偵卷第97

頁、98頁

8 A-11 藍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0包/

總毛重55.5公克

1.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淡藍色包裝5包)，

經送驗單位同意，依

偵卷第97

頁、98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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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於被告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

內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檢品成分、外觀、顏

色，分別取樣併驗純

值淨重，4-甲基甲基

卡西酮檢出純度11.

9%；估算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推估檢品29包，

檢驗前總淨重35.716

0公克，4-甲基甲基

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

2502公克(偵卷第451

頁至第455頁)。

2. 檢 品 編 號 B0000000

(取樣自檢品編號B00

00000)，送驗淨重0.

9405公克，驗餘淨重

0.3507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

18.0%、甲基-N,N-二

甲 基 卡 西 酮 純 度 <

1%，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驗前淨重0.9405

公克，純度18.0%，

純質淨重0.1693公克

(偵卷第471頁至第47

6頁)。

編號 扣 押

目 錄

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B1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

西酮（4-meth

ylmethcathin

one、 Mephedr

one、4-MMC）

（ Ketamin

e）、甲基-N,

N-二甲基卡西

酮 （ Methyl-

N,N-Dimethyl

cathinone）

30包/

總毛重60.6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黑

色包裝6包)，經送驗

單位同意，依檢品成

分、外觀、顏色，分

別取樣併驗純值淨

重，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出純度12.7%；估

算甲基-N,N-二甲基卡

西酮純度<1%；推估檢

品30包，檢驗前總淨

重39.3677公克，4-甲

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

淨重4.9997公克(偵卷

第450頁)。

偵卷第113

頁

2 B2 標示「Forever 6包/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偵卷第113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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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毛重11.34公克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B0000000)，送驗淨

重6.9454公克，驗餘

淨重1.7985公克，檢

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

純度17%、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驗前淨重6.9454

公克，純度17%，純質

淨重1.1807公克(偵卷

第448頁至第450頁)。

頁

3 B-3 標示「Elegant Lo

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2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B0000000，檢驗書

記載Z000000000之編

號與其他包編號不

符，且多2位數，應為

勿繕)，送驗淨重6.45

53公克，驗餘淨重2.3

163公克，檢出4-甲基

甲基卡西酮純度16.

6%、甲基-N,N-二甲基

卡西酮純度<1%，4-甲

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

淨重6.4553公克，純

度16.6%，純質淨重1.

0716公克(偵卷第448

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

頁

4 B-4 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

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B0000000)，送驗淨

重3.4962公克，驗餘

淨重1.0813公克，檢

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

純度19.3%、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驗前淨重3.4962

公克，純度19.3%，純

質淨重0.6748公克(偵

卷 第 448 頁 至 第 450

頁)。

偵卷第113

頁

5 B-5 標示「Sweet Repo

rt」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6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B0000000)，送驗淨

重3.4945公克，驗餘

淨重1.2790公克，檢

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

純度16.4%、甲基-N,N

偵卷第113

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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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

庫」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以及毒品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4-甲基甲基卡西

酮檢驗前淨重3.4945

公克，純度16.4%，純

質淨重0.5731公克(偵

卷 第 448 頁 至 第 450

頁)。

編號 扣 押

目 錄

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C-4 透明塑膠袋/

淡黃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

西酮（4-methy

lmethcathinon

e 、 Mephedron

e、4-MMC）（K

etamine）、甲

基-N,N-二甲基

卡西酮（Methy

l-N,N-Dimethy

lcathinone）

1包/

淨重328.5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檢品外觀淡黃色

粉末，送驗淨重328.5

1公克，驗餘淨重326.

42公克，檢出4-甲基

甲基卡西酮純度67.

4%、甲基-N,N-二甲基

卡西酮純度<1%，4-甲

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

淨重328.51公克，純

度67.4%，純質淨重22

1.4157公克(偵卷第47

1頁至第476頁)。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2 C-7 透明塑膠盒/

內含淡褐色粉末

1盒/

淨重19.58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送驗淨重19.5858

公克，驗餘淨重18.60

96公克，檢出4-甲基

甲基卡西酮純度58.

6%、甲基-N,N-二甲基

卡西酮純度<1%，4-甲

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

淨重19.5858公克，純

度58.6%，純質淨重1

1.4773公克(偵卷第45

3頁至第456頁)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3 C-15 標示「555」白色

包裝/

內含黃色粉末

2包/

總毛重5.3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0~B0000000) ， 送 驗

淨重2.4805公克，檢

品用罄，檢出4-甲基

甲基卡西酮純度7%、

甲基-N,N-二甲基卡西

酮純度<1%，4-甲基甲

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

2.4805 公 克 ， 純 度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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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純質淨重0.1736

公克(偵卷第453頁至

第456頁)

4 C-16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35包/

毛重57.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

(褐色包裝3包)，經

送驗單位同意，依

檢品成分、外觀、

顏色，分別取樣併

驗純值淨重，4-甲

基甲基卡西酮檢出

純度8.6%；估算甲

基-N,N-二甲基卡西

酮純度<1%；推估檢

品14包，檢驗前總

淨重26.4373公克，

4-甲基甲基卡西酮

總純質淨重2.2736

公克(偵卷第451頁

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

(銀色包裝3包)，經

送驗單位同意，依

檢品成分、外觀、

顏色，分別取樣併

驗純值淨重，4-甲

基甲基卡西酮檢出

純度8.9%；估算甲

基-N,N-二甲基卡西

酮純度<1%；推估檢

品19包，檢驗前總

淨重46.9837公克，

4-甲基甲基卡西酮

總純質淨重4.1815

公克(偵卷第451頁

至第455頁)。

3.檢品編號B0000000

(取樣自檢品編號B0

000000)，檢品外觀

褐色包裝(內含褐色

塊狀)送驗淨重1.81

33公克，驗餘淨重

0.6239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

度9.4%、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4-甲基甲基卡

西酮檢驗前淨重1.8

133 公克，純度 9.

4%，純質淨重0.170

5公克(偵卷第471頁

至第476頁)。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01

(續上頁)

第三十一頁



附表四：非違禁物而應沒收之物

4.檢品編號B0000000

(取樣自檢品編號B0

000000)，檢品外觀

銀色包裝(內含黃色

塊狀)送驗淨重2.20

53公克，驗餘淨重

0.9248公克，檢出4

-甲基甲基卡西酮純

度6.2%、甲基-N,N-

二甲基卡西酮純度<

1%，4-甲基甲基卡

西酮檢驗前淨重2.2

053 公克，純度 6.

2%，純質淨重0.136

7公克(偵卷第471頁

至第476頁)。

5 C-17 淡褐色粉末 1包/

淨重2.190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

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

0)，送驗淨重2.1907

公克，驗餘淨重1.748

1公克，檢出4-甲基甲

基卡西酮純度61.9%、

甲基-N,N-二甲基卡西

酮純度<1%，4-甲基甲

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

2.1907公克，純度61.

9%，純質淨重1.3560

公克(偵卷第453頁至

第456頁)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編號 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5S銀色手機

1支（無SIM卡、IME

I：00000000000000

0）1支

偵卷第97頁

2 IPHONE13 PRO MAX

白色手機1支（門

號：0000000000、I

MEI：000000000000

000）

偵卷第97頁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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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封口機1台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4 小封口機2台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5 夾鏈袋1包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6 分裝盒2組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7 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

袋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8 牛皮三封袋1包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9 藥鏟4支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10 橡皮圈1包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11 電子磅秤3台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12 包裝紙(咖啡包)1袋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13 攪拌棒1支 偵 卷 第 123

頁、124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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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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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浩華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仁洋




選任辯護人  林群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51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江奕賢部分撤銷。
江奕賢共同犯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二、三、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即黃仁洋部分）。
　　犯罪事實
一、江奕賢、黃仁洋均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下省略英文名稱）、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下省略英文名稱），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管制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販賣。民國111年4月前某日，江奕賢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黃仁洋前往彰化縣和美鎮某超商路邊，由黃仁洋以新臺幣（下同）26萬元代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進來仔」之人購入1公斤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下若同時提到2者時，即以卡西酮代稱之）。嗣於111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張克鳴(綽號鐵牛)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傳送訊息予江奕賢，稱有買家欲以20萬元代價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江奕賢、黃仁洋遂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前某時，在黃仁洋之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由黃仁洋、江奕賢一同將上開買得之卡西酮以每袋0.2公克至0.3公克的份量裝入咖啡袋空袋中，再由黃仁洋或者江奕賢將咖啡粉加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再以10包1捆之數量綁起來，而以此方式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即毒品咖啡包1,085包。嗣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江奕賢即與張克鳴以Telegram聯絡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事宜，江奕賢、黃仁洋並分別駕駛車輛，前往臺中高鐵站與張克鳴碰面交付毒品以及價金，然當日下午因故未成功交付毒品以及價金，其等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行因而未遂，江奕賢、黃仁洋遂將如附表一所示之1000包毒品咖啡包存放於江奕賢所有之BPZ-8933號小客車上，超出1000包之部分，就如附表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附表三編號1、2、5係卡西酮原料而非毒品咖啡包)置於江奕賢女友所承租，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就如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則置於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嗣警於111年10月17日下午，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臺中市西區五權路、博館二街口，同時將江奕賢、黃仁洋拘提到案，並於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附表一所示數量、成分毒品咖啡包及江奕賢所有之手機3支(其中2支與本案無關)、黃仁洋所有之手機2支(其中1支與本案無關)；警另持原審核發搜索票前往黃仁洋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搜索並扣得附表二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咖啡包；警又經江奕賢同意搜索後，由江奕賢主動帶同警方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並於該倉庫CD-210櫃內扣得附表三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毒品咖啡包、大封口機1臺、小封口機2臺、夾鍊袋、分裝盒2組、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分裝杓4支、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咖啡包外包裝1袋、攪拌棒1支。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奕賢、黃仁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對於本判決後開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或不爭執或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4、188、189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黃仁洋對上開事實坦承不諱(但爭執所製造、販賣者係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觀構成要件，原審卷二第207頁、本院卷第123、236頁)，然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黃仁洋所購買之毒品為，買入之後並未將其乾燥，或以物理或化學方法變更其性質，只是將咖啡粉加入卡西酮分裝，未有任何加工改良或改製行為可言，法律評價上不應論以製造罪嫌。又被告黃仁洋向綽號「進來仔」購買毒品卡西酮，惟購買時僅知其所購買者為「卡西酮」1 包，其又無專業儀器可資檢測，當不知悉所購買之內容物含有「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2種毒品成分，應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 條第3 項規定之要件。另訊據被告江奕賢固不否認其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並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以及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以及封膜、綑綁咖啡袋等(原審卷第201至207頁)，然矢口否認有何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辯稱：我只是要幫張克鳴購買毒品，不是要販賣毒品，是張克鳴叫我一定要幫他買毒品咖啡包，我才幫忙，而且我是讓黃仁洋跟張克鳴自己交易，我自己不要介入，直到要交錢的時候，我才讓張克鳴知道有黃仁洋這個人，結果張克鳴臨時取消，東西才放我這邊，結果我就被捕了；張克鳴是為了換取假釋來陷害教唆我，我沒有跟他套好要怎麼作證；另外我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分裝加咖啡粉等行為，至於是否為製造，請法院判斷（本院卷第236頁）。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江奕賢之角色僅是為張克鳴代購毒品，且因張克鳴一直催促才會幫忙包裝，被告江奕賢並非販賣方；另本案的毒品分子結構並無化學上的改變，僅有物理加工，應不構成製造毒品等語。
二、被告黃仁洋部分坦承犯行部分，並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下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之卷均省略前稱，偵卷第357頁至第361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原審111年度聲搜字第1639、1653號搜索票（偵卷第89頁至第9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偵卷第93頁至第99頁、第101頁至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5頁、第119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33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偵卷第117頁）、111年10月17日查獲現場蒐證照片（偵卷第141頁至第155頁）、扣案物品及毒品初篩結果照片（偵卷第157頁至第213頁）、被告黃仁洋於蝦皮網站上購買封包機、外包裝之翻拍照片（偵卷第214頁至第216頁）、被告江奕賢以暱稱「饅頭」與被告黃仁洋以暱稱「寇桑」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23頁至第227頁）、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以暱稱「張鐵牛」、「牛」間Messenger、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第285頁至第293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10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0號、111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1號、111年11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4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3號、111年11月16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5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6號鑑驗書（偵卷第501頁至第57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30日刑鑑字第1117039534號鑑定書（偵卷第577頁至第579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照片：①112年度安保字第59號（原審卷一第73頁、第103頁）、②112年度毒保字第31號（原審卷一第105頁、第111頁）、③112年度保管字第335號（原審卷一第113頁、第143頁至第149頁）、④112年度安保字第201號（原審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第263頁至第313頁）、⑤112年度保管字第2274號（原審卷一第437頁至第438頁、第443頁）、原審扣押物品清單：①112年度院保字第265號（原審卷一第153頁）、②112年度院安保字第88號（原審卷一第157頁）、③112年度院安保字第125號（原審卷一第337頁至第338頁）、④112年度院保字第953號（原審卷一第469頁至第471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3月23日調科壹字第11223905380號鑑定書（原審卷一第341頁）等在卷可證，且有被告江奕賢所有之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被告黃仁洋所有之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Beautiful Melody」咖啡包25包、「Elegant Love」咖啡包25包、「Forever Love」咖啡包25包、「Sweet Report」咖啡包25包、「FANTASY MAGIC」201包、黑色包裝咖啡包284包、「555」包裝咖啡包385包、湖水藍包裝咖啡包30包、大封口機1台、小封口機2台、卡西酮原料1包、夾鏈袋1包、分裝盒2盒、卡西酮原料1盒、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藥鏟4支、橡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包裝紙（咖啡包）1袋、「555」咖啡包2包、毒品咖啡包35包、卡西酮1包、攪拌棒1支等扣案可憑，堪認其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之辯護人固以前詞為其等辯護，然查：
　㈠被告黃仁洋、江奕賢所為已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罪：
　⒈按自我國麻醉藥品濫用發展史以觀，從早期盛行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搖頭丸（MDMA）、FM2和一粒眠等含有較高純度成分之結晶、藥錠型態，演變至今因攙混新興精神活性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毒品（下稱新興毒品）包裝型態（下稱新型態毒品）之快速推陳出新，查獲數量已超過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等結晶或藥錠傳統型態之毒品。又因其包裝內之毒品種類概為第三或第四級毒品，且純質淨重甚低，施用者不受追訴刑責，兼之包裝種類新穎多樣，從常見之咖啡包、各式沖泡飲品或自製即溶包，甚至有果凍、軟糖、巧克力等食品或香菸、感冒藥型態，施用方便，且不受工具或場所之限制。而分裝技術門檻甚低，僅需封口機、包裝袋即可進行分裝販售，製造成本低廉，已成我國目前毒品濫用防制之嚴正課題。立法者為因應我國新興精神活性物質氾濫情勢，乃於109年1月15日修正毒品條例第2條第3項、第9條第3項及第11條第5、6項等規定，除縮短新興毒品審議列管時程以外，並增列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及修正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由20公克降低為5公克，期以防制新興或新型態毒品危害國民健康。故我國目前濫用毒品主流之種類、純度與型態（結晶、藥錠或液態、粉末）均與早期不同；毒品製造亦漸從化學方法之提煉、化合，轉變為單純物理加工之混合或調和方式。且據主管機關統計結果，新型態毒品之施用者，更有校園化、年輕化與潮流化之蔓延現象。則解釋毒品條例關於「製造」之定義，亦應隨之調整，與時俱進，倘仍拘泥於傳統關於所製造毒品之化學結構有無因而改變、毒品純度有無因而提高，或毒品型態有無因而改變為固態（結晶或藥錠）等過往見解，顯無法達成毒品條例防制毒品擴散之立法目的。又我國現行成癮物質之管制係依據聯合國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下稱1961年公約）、1971年「影響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71年公約）及1988年「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88年公約）等對於防制毒品之分類及管制相關規定，而於87年5月20日修正公布毒品條例名稱（原為肅清煙毒條例）及全文共36條（同條例第2條修正理由參照），惟其第4條關於毒品之「製造」行為，則無任何定義。我國雖非上開公約之締約國，然毒品犯罪係萬國公罪，齊一各國步伐以防制毒品危害，維護人類身心健康，復係全世界各國所共同保障之普世價值，人民之健康亦為我國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毒品條例也是依據上開作為框架秩序之公約規定內容而為制定，則法院於個案審判上參考上開公約規定而為輔助之解釋適用，據以特定毒品「製造」之意義內容，以建立共同防制毒品因非法製造而擴散之普遍性法律秩序，當屬合於毒品防制法規範整體目的之適當解釋方法。查1961年公約第1條第1項第（n）、(s) 及(t)款分別規定：稱「製造」者，謂除生產以外一切可用以提取麻醉品的方法，包括精煉以及將麻醉品改變為他種麻醉品在内。稱「製劑」者，謂含有麻醉品的固體或液體混合劑。稱「生產」者，謂將鴉片、古柯葉、大麻及大麻脂自其所從出的植物析離。其管制對象僅以具有大麻、古柯鹼和類鴉片藥物作用之物質為限，製造或生產方法則以化學方法提煉、析離或改變毒品之化學結構為其規範禁止內容。但隨著安非他命類興奮劑等新型精神藥物相繼出現，聯合國乃制定1971年公約，依其第1條第㈥、㈨款規定：稱「製劑」者，謂：1.任何不論其物理狀態為何，而含有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之混合物或溶劑，或2.已成「劑型」之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稱「製造」者，謂所有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之過程，包括精煉以及將精神藥物轉變為他種精神藥物等之過程，該製造一詞亦包括精神藥物製劑配製，惟調配所憑處方所作之配製不在此列。準此，所有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或毒品之過程，皆屬製造，其製造方法或製劑之物理狀態均未限制，混合物、溶劑或已成劑型（毒品製成後的型態）者均無不可，且製劑之成分即使僅含一種精神藥物，亦屬製造。對於違反1961年或1971年公約規定之故意生產、製造、提煉、配製等行為，各締約國依1988年公約第3條第1項第(a)款之規定，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確定為其國內法中的刑事犯罪。而本院近年來相關見解，核與1971年公約上開規定內容亦無齟齬（見本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0號、99年度台上字第32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0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基於製造毒品之犯意，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或製成片劑、丸劑、膠囊劑、散劑（粉末劑）或溶液劑等劑型，再以各式型態包裝，或偽作為食品、香菸、感冒藥或其他態樣之混合、配製及包裝等一切過程，足生毒品因製造完成而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者，自應成立製造毒品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自承2人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偵查卷第358、366頁、原審卷二第202頁、本院卷第134、188、236頁），其等所為顯已符合上開最高法院所稱「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而且其等係基於共同販賣之地位(此部分詳後述)，其主觀上均顯係意圖將第三級毒品卡西酮改變型態，變為易於施用之毒咖啡包，而便利毒品之進一步販賣、流通。再者，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所購買的卡西酮一開始是有濕度、類似黏土的一整包原料（原審卷二第118頁)，而本案所扣得如附表三編號1、2、5所示之卡西酮原料，據鑑定報告分別係淡褐色粉末、淡黃色粉末(偵卷第453頁至第454頁、第469頁至第470頁)，已與被告黃仁洋所證述之情況不同，顯見其有對卡西酮原料為物理加工；復其等所分裝完畢的毒品咖啡包，除附表三編號4之咖啡包其內容物係塊狀外，其他毒品咖啡包之內容物均係褐色粉末，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以及刑事警察局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偵卷第501頁至第579頁)，進言之，被告江奕賢、黃仁洋既將該原料以1包0.2、0.3公克之方式承裝入咖啡袋內，使卡西酮以及咖啡粉混合而成為粉末狀，則相較於卡西酮原料一開始的物理樣態，經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以咖啡粉混合、分裝後之樣態，顯然更利於第三級毒品卡西酮之擴散、流通，方便可能的購買者施用，足生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是以，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主觀上係為便利毒品之擴散、流通而為製造行為，其客觀所為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其所為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被告黃仁洋、江奕賢辯稱：法律上不應評價為製造云云，並非可採。
　㈡被告黃仁洋所為，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混合2種以上毒品」之要件：　
　⒈參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及其立法理由已經表明依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定該規定，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本不須參與實行親自混合之製造行為，遑論須專精化學領域而明瞭製程所用物質組成之化學式，只須具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已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415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既經評估後，出資26萬元，向「進來仔」買入1公斤之卡西酮，嗣分裝1000包販賣，而分擔前揭出資、分裝毒品等工作，而投入販賣毒品卡西酮市場，對於該市場上俗稱毒品咖啡包之內容通常非單一種類毒品而係在同一包裝內任意摻雜調合不同種類甚或級別之毒品與其他物質混合而成此一社會情況當已知悉，被告黃仁洋知悉客觀上有此等情事猶共同製造、販賣之，即有製造、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以營利之犯意無訛。是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此部分辯詞不足資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四、被告江奕賢共同販賣毒品未遂：
　㈠被告江奕賢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原審卷二第77頁至第122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上開所列書證、物證等可證。
　㈡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之Telegram對話紀錄節錄如下，部分對話內容省略或以描述方式引用(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
　⒈10月13日後，10月16日之前之某時許：
　　證人張克鳴：「照片到時候給我。外袋的樣子」、「哥。剛剛再問我外包裝。我還沒回」、「他說連包裝也都還不能給他確定。」
　　被告江奕賢：「好」，並傳送已成綑之咖啡袋照片予證人張克鳴。
　⒉10月16日：
　　證人張克鳴：「要等一下。這個是用時間才會有感覺的樣子的樣子(應為證人張克鳴誤打)。我聽我朋友說的。她好了我馬上打給你。所以你看要不要先回去。我抓半小時至一小時。而且對方表示沒看到東西他錢不會給我。她在試。叫我先下來。她好了打給我」，並傳送成綑之新台幣照片；嗣後並持續傳送訊息予被告江奕賢，告知被告江奕賢其所在位置。
　　證人張克鳴：「哥。感覺怪怪的。我剛剛到了又繞走繞一圈。連我台北的朋友都覺得怪怪的。好像有人在跟。台北的朋友說要取消。怕出事。X(原訊息即為一個X符號)」、「你覺得呢。我現在在台灣大道附近的路口」
　　被告江奕賢：「我去載你們」
　　證人張克鳴：「你看怎樣。我現在路邊等你消息」
　　被告江奕賢：「你們在哪裡」
　　嗣後證人張克鳴持續傳送訊息表示懷疑自己被警員跟監。
　　證人張克鳴：「我也先坐在公園等消息」，嗣後證人張克鳴和被告江奕賢尚有打兩通電話。
　　證人張克鳴：「打三通都沒接」、「我叫他看到回電」。
　⒊10月17日：
　　證人張克鳴：「結果他說他錢不會先給我怎樣的。」「傻眼」、「我照你說的跟他說」、「我該如何回應」。
　　被告江奕賢：「昨天他不是有試過了，沒關係你就跟他說今天帶她去，他當場看到之後一手交錢一手交給他然後他自己坐車走」。
　　證人張克鳴：「好我問一下」。
　　被告江奕賢：「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
　　證人張克鳴：「我阿災（台語，我怎麼知道）。我也很想要趕快用好啊。這樣只是造成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
　　證人張克鳴：「我哪有可能耍你。」「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
　　證人張克鳴：「我知道。我等他回我。」
　　被告江奕賢：「嗯」。
　　證人張克鳴：「媽的做事情拖拖拉拉的 但是我昨天覺得他有點在Nono狀況。 你這個是硬ㄍㄧㄣ還是軟ㄍㄧㄣ 看他在狀況沒被攔才奇怪」。
　　被告江奕賢：「軟」。
　　證人張克鳴：「都沒接也沒已讀可能睡著。他早上跟我聯絡的時候有跟我要糖果」、「我說我沒有」。
　　被告江奕賢：「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耍......」
　　證人張克鳴：傳送對話紀錄截圖，「他傳這樣給我」、「我不就現在看先去找你。還是我們約那邊見面」、「媽的。現在4:40當我超人喔」。
　　被告江奕賢：「幹我人在水湳」。
　　證人張克鳴：「....有段距離」、「還說跟他說請他定六點」、「我慢慢往高鐵前進」。
　　被告江奕賢：「看他怎樣啊」。
　　證人張克鳴：「我們在高鐵見面」、「好」。
　　被告江奕賢：「點半一定來不及他是故意刁難的嗎」。
　　證人張克鳴：「我哪知道你在那麼遠」。
　　被告江奕賢：「那現在到底是幾點」。
　　證人張克鳴：「他說好。他改六點零八分的」。
　　其後證人張克鳴持續與被告江奕賢約定時間以及匯報自己所在地、買家情況等。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證稱：是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毒品，伊才知道的；伊與張克鳴之間沒有聯繫的方式，毒品的交付以及價金之收受都要透過被告江奕賢；是因為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伊才去買咖啡袋以及分裝，伊是到交易的那一天才知道是張克鳴的朋友要買毒品咖啡包；交易毒品的金額、數量、交易時間、地點都是被告江奕賢先跟張克鳴連絡後再跟伊說的，因為伊跟張克鳴不認識等語(原審卷第77頁至第121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販賣毒品的成本、獲利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的為準(原審卷一第321頁)。又於偵訊時證稱：卡西酮原本是我自己要喝的，因為被告江奕賢說有買家要買，所以我就跟被告江奕賢商量之後要一起拿出來賣等語(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
　㈣被告江奕賢於警詢中之供稱略以：張克鳴要購買咖啡包，我跟被告黃仁洋說張克鳴要以20萬元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每包咖啡包成本將近100元，1包獲利約100元；當時購買卡西酮原料是因為被告黃仁洋跟我說毒品咖啡包有利可圖，想說買來製成毒品咖啡包販賣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訊中之供詞略以：毒品咖啡包要販賣給張克鳴的朋友，但我還沒有看過張克鳴的這個朋友；因為張克鳴說有買家要買，要介紹給我，我才去跟被告黃仁洋說，被告黃仁洋才說不然就拿出來賣，毒品咖啡包包裝好我要跟被告黃仁洋一起賣掉；我原本覺得利潤1包200元太低了，因為當初以26萬元購入成本太高，但被告黃仁洋還是說要拿出來賣，所以我才聯繫張克鳴，並與被告黃仁洋一起分裝後賣掉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供稱每包利潤200元，應為筆錄誤繕或者被告江奕賢口誤，蓋本案1,000包毒品咖啡包的價金是20萬元，每包的價金200元，顯然不可能每包利潤200元)。
　㈤觀諸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上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江奕賢就如何碰面、交付毒品等情，均係出於自己意思而與證人張克鳴協商，全然未提及要與被告江黃仁洋溝通或者確認其意見。而被告江奕賢於10月16日時即有提及「我去載你們」，於10月17日時，又有提及「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耍......」等語，以被告江奕賢該等傳送的訊息內容觀之，被告江奕賢顯然係自居於賣家地位，否則若被告江奕賢僅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咖啡包，為何要說自己在「做生意」、「忙了兩三天加班」，並要求證人張克鳴的朋友「照我們的方式」？又若被告江奕賢僅是基於代購、幫助之地位，未成功購成毒品又與被告江奕賢何干，為何被告江奕賢會認為自己「被當白癡一樣耍」？自該等對話內容，顯然足以推認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而非基於代購地位為之。
　㈥再者，被告江奕賢於警詢、偵訊中即已明確敘及自己係販賣毒品咖啡包，且隻字未提及自己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若被告江奕賢確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其在偵查中從頭到尾未提及此事，即有可疑，況被告江奕賢甚且能供出所販賣毒品獲利之數額、製作之成本，益見被告江奕賢對於本案所要販賣的毒品咖啡包、販賣之流程等知之甚詳；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亦證稱販賣毒品的獲利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講的為準，則勾稽上情，若被告江奕賢並非基於販賣之地位為本案犯行，怎可能知悉每包毒品咖啡包所獲利之數額幾何？顯見被告江奕賢實際上即可自販賣毒品犯行中朋分利益。再者，據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以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毒品之交易過程不論係交付毒品之地點以及時間、確認毒品之價格以及價金、與買家即證人張克鳴聯絡等，均須透過被告江奕賢始得為之，換言之，整個交易磋商過程中，被告江奕賢均係基於獨立、主動的地位，與證人張克鳴溝通、討論，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雖購買原料、製造毒品咖啡包，但在該交易過程中反而係基於被動地位，而以被告江奕賢所協商出的條件為依歸，則以交易磋商過程、被告江奕賢與被告黃仁洋於交易流程中之地位、被告江奕賢初始於警詢、偵訊中之供詞，均可見得被告江奕賢實際上是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毒品咖啡包。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為其辯稱其僅是居於代購地位為本案犯行，並不足採。
　㈦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固於原審審理程序中證稱：原本是要讓張克鳴到伊的車上交易，被告江奕賢沒有得到任何利益，伊也沒有說要給被告江奕賢錢，伊也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江奕賢要這麼認真幫忙，賣家應該是伊而不是被告江奕賢，之所以透過被告江奕賢而不是直接跟張克鳴聯絡是因為信任的問題等語(原審卷第77至122頁)。然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偵訊時即已證稱：是要與被告江奕賢一起販賣毒品等語，與其在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不一；再者，販賣毒品係重罪，若無利益可圖，實難想像被告江奕賢有何理由甘冒牢獄風險，僅為協助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交易；復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即有提及每包咖啡包的獲利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為準，則若被告江奕賢沒有要朋分利益，怎可能知悉毒品咖啡包的獲利數額為何？是以上開種種不合理之處，顯見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程序中陳稱被告江奕賢沒有要分利益、沒有要參與等，僅係袒護被告江奕賢之詞，不足採信。　
　㈧被告江奕賢固辯稱自己是要讓被告黃仁洋、證人張克鳴自己交易等語，然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獨立、主動的為本案磋商交易事宜，對毒品情況知之甚詳，又可朋分利益，顯居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已如上述，縱若交易成立，會是由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實際碰面並交付價金、毒品，亦僅係共犯間之行為分擔，並不因此使被告江奕賢脫免於罪責，被告江奕賢此部分所辯並不足採。
　㈨被告江奕賢雖又辯稱是證人張克鳴為了換取假釋不被撤銷，對其陷害教唆，若證人張克鳴沒有一直用話術拜託，其不會做這個事情；且其去與證人張克鳴會客時都是罵他，沒有與之套話等語；又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亦為其辯稱本案是警方釣魚等語。然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買毒品咖啡包沒有要賣，也沒有要自己吸，伊不會回答買來做什麼；是警方叫伊打電話給被告江奕賢，伊為了假釋才這麼做；伊在Telegram對話紀錄裡面提到的「他」全部都是假的，是伊編出來的；並沒有警方要求伊去購買毒品，警方事前並不知道，是伊去聯繫被告江奕賢之後再跟警方講，是因為伊希望要配合警方寫覆呈讓他不要假釋才這麼做，但伊也忘記警方叫什麼名字；被告江奕賢會客的時候有叫伊要幫他，但伊也不知道要怎麼幫等語。觀諸證人張克鳴之證述，就其到底是否受警方指使而向被告江奕賢購買毒品，先稱確實如此，後於原審職權訊問時又稱沒有，是為了報假釋才主動與警方講，而就警察的具體姓名亦未能指明，其供詞前後反覆不一，無法採信；況證人張克鳴又自陳被告江奕賢曾在會客時要求其幫忙這個案子，則以其曾與被告江奕賢會客、接觸之情況，更難認為證人張克鳴陳稱有警方要求其作此事為實在；且若證人張克鳴購買毒品咖啡包後沒有要吸食或販賣，則其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以及花費巨額金錢，根本不合常理。據上，證人張克鳴前後所述反覆不一，有違常情，甚至無法自圓其說，其證稱自己是受警方指使等語，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而證人張克鳴所述既不可採，又未有其他證據可證明本案有何陷害教唆之情，被告江奕賢辯稱自己是被陷害教唆等語，顯不可採；另被告江奕賢辯稱其是因為證人張克鳴用話術拜託他才為本案犯行等語，然就被告江奕賢為製造毒品、販賣毒品犯行，原審業已認定如前，而本案尚乏證據證明被告江奕賢係經證人張克鳴以話術請託後才為本案犯行，況不論被告江奕賢販賣毒品之初始動機為何，均不使其脫免本案罪責；至其於證人張克鳴會客時之情況如何，因原審業已認定證人張克鳴就受警察指使等語之證述並不足採，亦不使原審上開認定之事實有所動搖，是被告江奕賢所辯均不足採。
五、按我國查緝毒品之販賣，一向執法甚嚴，並科以重度刑責，販賣第一級毒品既經政府懸為禁令、嚴加取締，且毒品海洛因量微價高，販賣行為在通常情形下均係以牟利為其主要誘因及目的，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觀，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再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且容易分裝、增減份量，而買賣之價格，可能隨時依交易雙方關係之深淺、購毒者之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毒品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毒者被查獲後供出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惟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確有反證足以認定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而轉讓毒品之外，自難任由販賣者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對其販賣毒品犯行之追訴。被告黃仁洋就其有營利意圖於本院審理中供承不諱(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06頁、第212頁)，而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業如上述，復其於警詢、偵查中又均已提及本案所可取得利潤數額；而本案無反證可證明被告江奕賢確無營利之意思，其又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且於警詢、偵查中已供出每包毒品可取得之利潤，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有營利意圖。
六、被告2人主觀上確有販賣及製造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之故意:
　㈠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犯前5條（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說明修正增訂本項規定之目的，主要係因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之新興毒品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將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至8條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類型之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只須主觀上具有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自黑市交易而來之毒品咖啡包或其原料，通常混有不同毒品成分，甚至可再任意添加其他成分，均難確認僅含單一毒品成分。
　㈡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購入本案卡西酮時並未詢明成分，且其等購入時既未限定須為單一毒品，亦未確認毒品成分，復沒有明確意思排除購入之毒品有混合2種以上情況，其等主觀上顯然出於不論毒品成分如何或者有無混合2種以上之毒品成分，均概予製造、販賣牟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七、據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叁、法律之適用：
一、本案被告2人所為係將卡西酮與咖啡粉混合，並封裝、綑綁為毒品咖啡包，其等所為主觀上是為了便利毒品的流通，客觀上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揆諸前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第6項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雖未論及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2人以杓子酌取卡西酮、混合咖啡粉混入咖啡袋並封裝之事實（起訴書第1頁倒數第2行至第3頁第3行），應認為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察官起訴，且原審、本院審理時已告知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事實以及罪名(原審卷二第121頁、本院卷第218頁)，自得併予審理。　
四、被告2人所購入之卡西酮高達1公斤，且就其等製造後所剩餘之原料卡西酮(如附表三編號1)，純質淨重也已超過20公克，而應構成持有第三級毒品純值淨重超過20公克以上犯行，然此低度行為應為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被告2人就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有犯意聯絡以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2人製造本案毒品咖啡包1000多包時，已確認買家係證人張克鳴，且其等製造毒品咖啡包之目的即是將毒品咖啡包賣給證人張克鳴，其犯罪目的同一，行為有部分合致，是就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應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
七、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2人所為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犯行，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按所稱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而言。而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認知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若僅係對於部分事實之判斷未臻明確，或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即不影響自白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法律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稱「自白」，係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為肯定表述為已足，既不以詳盡交代全部事實且不爭執法律評價為必要，亦不問其自白之動機如何、被動或自動、一次或數次乃至自白後有無翻異其詞。倘其供詞未臻詳盡或前後有所反覆，仍應綜合相關供述內容與積極作為情形而為整體判斷，以避免因詢答順序或措辭，限縮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反有礙鼓勵被告彌過自新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黃仁洋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於偵查中就其客觀上混合卡西酮、咖啡粉、進一步分裝，主觀上係為販賣而為等情均為自白，雖檢察官未訊問被告黃仁洋是否承認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然堪認其已對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主要部分均為自白(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復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亦就客觀事實、主觀故意自白，並表示就是否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未遂由原審判斷等語(原審卷二第207頁)，於本院亦陳述「承認有客觀分裝的動作，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揆諸上開說明，堪認被告黃仁洋已就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⒉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客觀行為、主觀故意等主要事實為自白(偵卷第357頁至第361頁)，於原審審理時，雖供稱：不承認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既遂罪等語，然其在原審審判長就「111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江奕賢接獲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傳送買家要以20萬元代價購買15000包毒咖啡包訊息後，即與黃仁洋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同年月16日 ，二人一同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黃仁洋住處，以杓子酌取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 、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約0.2至0.3公克，再混以咖啡風味粉末盛裝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方式包裝毒咖啡伺機販賣」之起訴事實訊問時，答稱：「這樣子不是共同基於販賣，其他記載都沒有意見。」（原審卷二第202頁），而其辯護人當庭為其辯護稱：「本案僅有物理上的加工，並沒有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故本案無製造問題」等語（原審卷二第212頁），可見被告江奕賢於原審「對於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要事實，仍為肯定之陳述」，僅係以本件「並無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而爭執「製造行為」之法律評價。何況，被告江奕賢於本院就與被告黃仁洋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直承不諱（本院卷第188、236頁），僅在表示「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本院卷第236頁），亦未再爭執法律評價。本院綜合其在偵查、原審及本院相關供述內容，而為整體判斷，從寬認定被告江奕賢已就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因其行為該當於數罪之不法構成要件，且各有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本質上固應論以數罪，惟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是其處斷刑範圍，係以所從處斷之重罪法定刑為基礎，另考量關於該重罪之法定應（得）加重、減輕等事由，而為決定；至於輕罪部分縱有法定加重、減輕事由，除輕罪最輕本刑較重於重罪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關於重罪科刑封鎖作用之規定外，因於處斷刑範圍不生影響，僅視之為科刑輕重標準之具體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即足。被告2人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原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然其等上開犯行，既從一重之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斷，應依該重罪之減刑事由減輕其刑，至於該想像競合所犯輕罪（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依上開說明，無從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僅能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㈣原審準備程序時，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表示本件若有查獲上手，將會聲請原審函詢(原審卷一第327頁)，而迄至原審辯論終結，辯護人均未聲請函詢，足認本案並無因被告2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尚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肆、維持原審部分判決之理由：
一、原判決認被告黃仁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並以其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量處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沒收或不沒收（沒收部分詳後論述），已詳細說明其理由（原判決第20頁第18至27行）。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堪稱妥適。
二、被告黃仁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爭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製造毒品」、「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法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伍、撤銷原審部分判決（被告江奕賢部分）及自為判決之理由：　　
一、被告江奕賢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已經自白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審酌及此，而未予減刑，尚有未洽。被告江奕賢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江奕賢部分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戕害國民身體、削弱國力，更造成社會治安之隱憂，販賣毒品實為嚴重之犯罪，被告江奕賢竟僅為貪圖販毒利潤而為本案犯行，造成毒品擴散、社會治安之隱憂，所為實不足採；復審酌被告江奕賢矢口否認販賣未遂犯行；另參酌被告江奕賢於本案犯行中的角色、主次，本案所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想像競合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輕罪，符合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末審酌其前科，暨其於法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陸、沒收：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88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7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扣得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毒品原料等，均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之成分，而屬刑法第38條第1項之違禁物，除因鑑定用罄而不復存在之部分外，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人與否沒收之；至該等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
二、按犯第4條至第9條等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均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為被告2人所自承(原審卷一第322頁)，自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被告所有與否，而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因查無證據足認與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犯行有關，爰不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胡宜如
　　　　　　　　　　　　　　　　　　　法　官　陳宏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巧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6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於被告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A-4

		標示「Beautiful
Melody」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25包/
總毛重4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36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535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921公克，驗餘淨重0.378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4.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921公克，純度14.0%，純質淨重0.150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2

		A-5

		標示「Elegant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Eleqant Love」金色包裝4包，按：以下之Eleqant應均為Elegant之誤拼)，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0932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8207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484公克，驗餘淨重0.290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484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80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3

		A-6

		標示「Forever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9.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1145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6690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1918公克，驗餘淨重0.441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1918公克，純度19.4%，純質淨重0.231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4

		A-7

		標示「Sweet Report」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4%；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87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7369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驗書外觀註明「Sweet Repont」應為「Sweet Report」之誤繕)，送驗淨重1.0647公克，驗餘淨重0.421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3.8%、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647公克，純度13.8%，純質淨重0.1469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5

		A-8

		標示「FANTASY MAGIC」紫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01包/
總毛重405公克

		驗前總毛重397.22公克(包裝總重約130.0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67.22公克；隨機抽取編號1-2鑑定，淨重1.39公克，取0.84公克鑑定用罄，餘0.55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1-1至1-201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24.04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6

		A-9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84包/
總毛重531公克

		驗前總毛重527.99公克(包裝總重約172.62公克)，驗前總淨重約355.37公克；隨機抽取編號2-170鑑定，淨重1.45公克，取0.86公克鑑定用罄，餘0.59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2-1至2-284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31.98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7

		A-10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85包/
總毛重913公克

		驗前總毛重893.86公克(包裝總重約323.91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69.95公克；隨機抽取編號3-312鑑定，淨重1.52公克，取0.80公克鑑定用罄，餘0.72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11%。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3-1至3-385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62.69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8

		A-11

		藍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0包/
總毛重55.5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淡藍色包裝5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1.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9包，檢驗前總淨重35.7160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250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0.9405公克，驗餘淨重0.3507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8.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0.9405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69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附表二：於被告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B1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30包/
總毛重60.6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黑色包裝6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30包，檢驗前總淨重39.367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9997公克(偵卷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2

		B2

		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34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6.9454公克，驗餘淨重1.79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9454公克，純度17%，純質淨重1.1807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3

		B-3

		標示「Elegant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2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檢驗書記載Z000000000之編號與其他包編號不符，且多2位數，應為勿繕)，送驗淨重6.4553公克，驗餘淨重2.316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4553公克，純度16.6%，純質淨重1.0716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4

		B-4

		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62公克，驗餘淨重1.081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3%、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62公克，純度19.3%，純質淨重0.6748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5

		B-5

		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6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45公克，驗餘淨重1.279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45公克，純度16.4%，純質淨重0.5731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附表三：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以及毒品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C-4

		透明塑膠袋/
淡黃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1包/
淨重328.5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淡黃色粉末，送驗淨重328.51公克，驗餘淨重326.4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7.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28.51公克，純度67.4%，純質淨重221.415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2

		C-7

		透明塑膠盒/
內含淡褐色粉末

		


		1盒/
淨重19.58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9.5858公克，驗餘淨重18.6096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58.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9.5858公克，純度58.6%，純質淨重11.4773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3

		C-15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黃色粉末

		


		2包/
總毛重5.3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2.4805公克，檢品用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4805公克，純度7%，純質淨重0.1736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C-16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35包/
毛重57.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褐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4包，檢驗前總淨重26.4373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2736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銀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9包，檢驗前總淨重46.983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1815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3.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褐色包裝(內含褐色塊狀)送驗淨重1.8133公克，驗餘淨重0.6239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8133公克，純度9.4%，純質淨重0.1705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4.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銀色包裝(內含黃色塊狀)送驗淨重2.2053公克，驗餘淨重0.924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2053公克，純度6.2%，純質淨重0.136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5

		C-17

		淡褐色粉末

		


		1包/
淨重2.190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2.1907公克，驗餘淨重1.748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1.9%、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1907公克，純度61.9%，純質淨重1.3560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附表四：非違禁物而應沒收之物
		 編號

		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1支

		偵卷第97頁



		2

		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

		偵卷第97頁



		3

		大封口機1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小封口機2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5

		夾鏈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6

		分裝盒2組 

		偵卷第123頁、124頁



		7

		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8

		牛皮三封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9

		藥鏟4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10

		橡皮圈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11

		電子磅秤3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12

		包裝紙(咖啡包)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13

		攪拌棒1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1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奕賢



選任辯護人  陳浩華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仁洋


選任辯護人  林群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6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517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江奕賢部分撤銷。
江奕賢共同犯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
刑肆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二、三、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即黃仁洋部分）。
　　犯罪事實
一、江奕賢、黃仁洋均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
    thinone、Mephedrone、4-MMC，下省略英文名稱）、甲基-N
    ,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下省
    略英文名稱），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管
    制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販賣。民國111年4月前某
    日，江奕賢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黃仁洋前
    往彰化縣和美鎮某超商路邊，由黃仁洋以新臺幣（下同）26
    萬元代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進來仔」之人購入1
    公斤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
    西酮（下若同時提到2者時，即以卡西酮代稱之）。嗣於111
    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張克鳴(綽號鐵牛)以通訊軟體
    Telegram暱稱「牛」傳送訊息予江奕賢，稱有買家欲以20萬
    元代價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江奕賢、黃仁洋遂意圖營
    利，共同基於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
    犯意，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前某時，在黃仁洋之臺中市○○
    區○○街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由黃仁洋、江奕賢一同將上
    開買得之卡西酮以每袋0.2公克至0.3公克的份量裝入咖啡袋
    空袋中，再由黃仁洋或者江奕賢將咖啡粉加入咖啡袋，以封
    口機封膜，再以10包1捆之數量綁起來，而以此方式製造混
    合第三級毒品即毒品咖啡包1,085包。嗣於111年10月16日下
    午，江奕賢即與張克鳴以Telegram聯絡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事
    宜，江奕賢、黃仁洋並分別駕駛車輛，前往臺中高鐵站與張
    克鳴碰面交付毒品以及價金，然當日下午因故未成功交付毒
    品以及價金，其等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行因而未遂，江
    奕賢、黃仁洋遂將如附表一所示之1000包毒品咖啡包存放於
    江奕賢所有之BPZ-8933號小客車上，超出1000包之部分，就
    如附表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附表三編號1、2、5係卡西酮原
    料而非毒品咖啡包)置於江奕賢女友所承租，位於臺中市○區
    ○○○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就如附表二所示
    之毒品咖啡包則置於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
    居所。嗣警於111年10月17日下午，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臺中市西區五權路、博館二街口，同
    時將江奕賢、黃仁洋拘提到案，並於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附表一所示數量、成分毒品咖
    啡包及江奕賢所有之手機3支(其中2支與本案無關)、黃仁洋
    所有之手機2支(其中1支與本案無關)；警另持原審核發搜索
    票前往黃仁洋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搜索
    並扣得附表二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咖啡包；警又經江奕賢
    同意搜索後，由江奕賢主動帶同警方前往臺中市○區○○○道0
    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並於該倉庫CD-210櫃內
    扣得附表三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毒品咖啡包、大封口機
    1臺、小封口機2臺、夾鍊袋、分裝盒2組、二合一咖啡風味
    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分裝杓4支、皮圈1包、電子磅秤3
    臺、咖啡包外包裝1袋、攪拌棒1支。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奕賢、黃仁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
    ，對於本判決後開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或不爭執或
    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4、188、189頁），且本案所
    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
    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黃仁洋對上開事實坦承不諱(但爭執所製造、販賣
    者係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觀構成要件，
    原審卷二第207頁、本院卷第123、236頁)，然其辯護人為其
    辯護稱：被告黃仁洋所購買之毒品為，買入之後並未將其乾
    燥，或以物理或化學方法變更其性質，只是將咖啡粉加入卡
    西酮分裝，未有任何加工改良或改製行為可言，法律評價上
    不應論以製造罪嫌。又被告黃仁洋向綽號「進來仔」購買毒
    品卡西酮，惟購買時僅知其所購買者為「卡西酮」1 包，其
    又無專業儀器可資檢測，當不知悉所購買之內容物含有「4-
    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2種毒品
    成分，應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 條第3 項規定之要件
    。另訊據被告江奕賢固不否認其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
    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並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
    以及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以及封膜、綑綁咖啡袋等(原
    審卷第201至207頁)，然矢口否認有何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
    犯行，辯稱：我只是要幫張克鳴購買毒品，不是要販賣毒品
    ，是張克鳴叫我一定要幫他買毒品咖啡包，我才幫忙，而且
    我是讓黃仁洋跟張克鳴自己交易，我自己不要介入，直到要
    交錢的時候，我才讓張克鳴知道有黃仁洋這個人，結果張克
    鳴臨時取消，東西才放我這邊，結果我就被捕了；張克鳴是
    為了換取假釋來陷害教唆我，我沒有跟他套好要怎麼作證；
    另外我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分裝加咖啡粉等行為，
    至於是否為製造，請法院判斷（本院卷第236頁）。被告江
    奕賢之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江奕賢之角色僅是為張克鳴
    代購毒品，且因張克鳴一直催促才會幫忙包裝，被告江奕賢
    並非販賣方；另本案的毒品分子結構並無化學上的改變，僅
    有物理加工，應不構成製造毒品等語。
二、被告黃仁洋部分坦承犯行部分，並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奕賢
    於偵查中(下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之卷均省略前稱，偵卷
    第357頁至第361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原審卷二第
    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原審111年度聲搜字第1639
    、1653號搜索票（偵卷第89頁至第9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偵卷第
    93頁至第99頁、第101頁至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5頁、第
    119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33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偵卷第117頁）、111年10月17日查獲現場蒐證照片（偵卷
    第141頁至第155頁）、扣案物品及毒品初篩結果照片（偵卷
    第157頁至第213頁）、被告黃仁洋於蝦皮網站上購買封包機
    、外包裝之翻拍照片（偵卷第214頁至第216頁）、被告江奕
    賢以暱稱「饅頭」與被告黃仁洋以暱稱「寇桑」間之Line對
    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23頁至第227頁）、被告江奕賢與證人
    張克鳴以暱稱「張鐵牛」、「牛」間Messenger、Telegram
    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第285頁至第293頁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10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110
    00310號、111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1號、111年1
    1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4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
    第1111100153號、111年11月16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5號
    、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6號鑑驗書（偵卷第5
    01頁至第57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30日
    刑鑑字第1117039534號鑑定書（偵卷第577頁至第579頁）、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照片：①112年度安保字
    第59號（原審卷一第73頁、第103頁）、②112年度毒保字第3
    1號（原審卷一第105頁、第111頁）、③112年度保管字第335
    號（原審卷一第113頁、第143頁至第149頁）、④112年度安
    保字第201號（原審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第263頁至第31
    3頁）、⑤112年度保管字第2274號（原審卷一第437頁至第43
    8頁、第443頁）、原審扣押物品清單：①112年度院保字第26
    5號（原審卷一第153頁）、②112年度院安保字第88號（原審
    卷一第157頁）、③112年度院安保字第125號（原審卷一第33
    7頁至第338頁）、④112年度院保字第953號（原審卷一第469
    頁至第471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3月23
    日調科壹字第11223905380號鑑定書（原審卷一第341頁）等
    在卷可證，且有被告江奕賢所有之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
    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被告黃仁洋所有之IP
    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
    00000000000000）、「Beautiful Melody」咖啡包25包、「
    Elegant Love」咖啡包25包、「Forever Love」咖啡包25包
    、「Sweet Report」咖啡包25包、「FANTASY MAGIC」201包
    、黑色包裝咖啡包284包、「555」包裝咖啡包385包、湖水
    藍包裝咖啡包30包、大封口機1台、小封口機2台、卡西酮原
    料1包、夾鏈袋1包、分裝盒2盒、卡西酮原料1盒、二合一咖
    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藥鏟4支、橡皮圈1包、電子
    磅秤3臺、包裝紙（咖啡包）1袋、「555」咖啡包2包、毒品
    咖啡包35包、卡西酮1包、攪拌棒1支等扣案可憑，堪認其任
    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之辯護人固以前詞為其等辯護，然查：
　㈠被告黃仁洋、江奕賢所為已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罪
    ：
　⒈按自我國麻醉藥品濫用發展史以觀，從早期盛行以甲基安非
    他命、愷他命、搖頭丸（MDMA）、FM2和一粒眠等含有較高
    純度成分之結晶、藥錠型態，演變至今因攙混新興精神活性
    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毒品（下稱新
    興毒品）包裝型態（下稱新型態毒品）之快速推陳出新，查
    獲數量已超過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等結晶或藥錠傳統型態
    之毒品。又因其包裝內之毒品種類概為第三或第四級毒品，
    且純質淨重甚低，施用者不受追訴刑責，兼之包裝種類新穎
    多樣，從常見之咖啡包、各式沖泡飲品或自製即溶包，甚至
    有果凍、軟糖、巧克力等食品或香菸、感冒藥型態，施用方
    便，且不受工具或場所之限制。而分裝技術門檻甚低，僅需
    封口機、包裝袋即可進行分裝販售，製造成本低廉，已成我
    國目前毒品濫用防制之嚴正課題。立法者為因應我國新興精
    神活性物質氾濫情勢，乃於109年1月15日修正毒品條例第2
    條第3項、第9條第3項及第11條第5、6項等規定，除縮短新
    興毒品審議列管時程以外，並增列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及
    修正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由20公克降低為5公克
    ，期以防制新興或新型態毒品危害國民健康。故我國目前濫
    用毒品主流之種類、純度與型態（結晶、藥錠或液態、粉末
    ）均與早期不同；毒品製造亦漸從化學方法之提煉、化合，
    轉變為單純物理加工之混合或調和方式。且據主管機關統計
    結果，新型態毒品之施用者，更有校園化、年輕化與潮流化
    之蔓延現象。則解釋毒品條例關於「製造」之定義，亦應隨
    之調整，與時俱進，倘仍拘泥於傳統關於所製造毒品之化學
    結構有無因而改變、毒品純度有無因而提高，或毒品型態有
    無因而改變為固態（結晶或藥錠）等過往見解，顯無法達成
    毒品條例防制毒品擴散之立法目的。又我國現行成癮物質之
    管制係依據聯合國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下稱1961
    年公約）、1971年「影響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71年公約
    ）及1988年「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物質公約」（下
    稱1988年公約）等對於防制毒品之分類及管制相關規定，而
    於87年5月20日修正公布毒品條例名稱（原為肅清煙毒條例
    ）及全文共36條（同條例第2條修正理由參照），惟其第4條
    關於毒品之「製造」行為，則無任何定義。我國雖非上開公
    約之締約國，然毒品犯罪係萬國公罪，齊一各國步伐以防制
    毒品危害，維護人類身心健康，復係全世界各國所共同保障
    之普世價值，人民之健康亦為我國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
    權利，毒品條例也是依據上開作為框架秩序之公約規定內容
    而為制定，則法院於個案審判上參考上開公約規定而為輔助
    之解釋適用，據以特定毒品「製造」之意義內容，以建立共
    同防制毒品因非法製造而擴散之普遍性法律秩序，當屬合於
    毒品防制法規範整體目的之適當解釋方法。查1961年公約第
    1條第1項第（n）、(s) 及(t)款分別規定：稱「製造」者，
    謂除生產以外一切可用以提取麻醉品的方法，包括精煉以及
    將麻醉品改變為他種麻醉品在内。稱「製劑」者，謂含有麻
    醉品的固體或液體混合劑。稱「生產」者，謂將鴉片、古柯
    葉、大麻及大麻脂自其所從出的植物析離。其管制對象僅以
    具有大麻、古柯鹼和類鴉片藥物作用之物質為限，製造或生
    產方法則以化學方法提煉、析離或改變毒品之化學結構為其
    規範禁止內容。但隨著安非他命類興奮劑等新型精神藥物相
    繼出現，聯合國乃制定1971年公約，依其第1條第㈥、㈨款規
    定：稱「製劑」者，謂：1.任何不論其物理狀態為何，而含
    有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之混合物或溶劑，或2.已成「劑型」
    之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稱「製造」者，謂所有可能藉以取
    得精神藥物之過程，包括精煉以及將精神藥物轉變為他種精
    神藥物等之過程，該製造一詞亦包括精神藥物製劑配製，惟
    調配所憑處方所作之配製不在此列。準此，所有可能藉以取
    得精神藥物或毒品之過程，皆屬製造，其製造方法或製劑之
    物理狀態均未限制，混合物、溶劑或已成劑型（毒品製成後
    的型態）者均無不可，且製劑之成分即使僅含一種精神藥物
    ，亦屬製造。對於違反1961年或1971年公約規定之故意生產
    、製造、提煉、配製等行為，各締約國依1988年公約第3條
    第1項第(a)款之規定，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確定為其國內
    法中的刑事犯罪。而本院近年來相關見解，核與1971年公約
    上開規定內容亦無齟齬（見本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0號、99
    年度台上字第32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110年度台
    上字第52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0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
    1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基於製造毒品之犯意
    ，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
    （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或製成片劑、丸
    劑、膠囊劑、散劑（粉末劑）或溶液劑等劑型，再以各式型
    態包裝，或偽作為食品、香菸、感冒藥或其他態樣之混合、
    配製及包裝等一切過程，足生毒品因製造完成而對外擴散之
    抽象危險者，自應成立製造毒品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自承2人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
    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偵查卷第35
    8、366頁、原審卷二第202頁、本院卷第134、188、236頁）
    ，其等所為顯已符合上開最高法院所稱「將含有一種或多種
    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
    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而且其等係基於共同販賣之地位(
    此部分詳後述)，其主觀上均顯係意圖將第三級毒品卡西酮
    改變型態，變為易於施用之毒咖啡包，而便利毒品之進一步
    販賣、流通。再者，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所購買
    的卡西酮一開始是有濕度、類似黏土的一整包原料（原審卷
    二第118頁)，而本案所扣得如附表三編號1、2、5所示之卡
    西酮原料，據鑑定報告分別係淡褐色粉末、淡黃色粉末(偵
    卷第453頁至第454頁、第469頁至第470頁)，已與被告黃仁
    洋所證述之情況不同，顯見其有對卡西酮原料為物理加工；
    復其等所分裝完畢的毒品咖啡包，除附表三編號4之咖啡包
    其內容物係塊狀外，其他毒品咖啡包之內容物均係褐色粉末
    ，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以及刑事警察局之鑑定報告書
    在卷可證(偵卷第501頁至第579頁)，進言之，被告江奕賢、
    黃仁洋既將該原料以1包0.2、0.3公克之方式承裝入咖啡袋
    內，使卡西酮以及咖啡粉混合而成為粉末狀，則相較於卡西
    酮原料一開始的物理樣態，經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以咖
    啡粉混合、分裝後之樣態，顯然更利於第三級毒品卡西酮之
    擴散、流通，方便可能的購買者施用，足生毒品對外擴散之
    抽象危險。是以，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主觀上係為便利毒品
    之擴散、流通而為製造行為，其客觀所為又足生使毒品對外
    擴散之抽象危險，其所為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被告黃仁洋
    、江奕賢辯稱：法律上不應評價為製造云云，並非可採。
　㈡被告黃仁洋所為，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
    「混合2種以上毒品」之要件：　
　⒈參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及其立法理由已經表明依
    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
    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
    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定該規定，
    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本不須
    參與實行親自混合之製造行為，遑論須專精化學領域而明瞭
    製程所用物質組成之化學式，只須具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
    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已足（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115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112年度台上
    字第1415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既經評估後，出資26萬元，向「進來仔」買入1公
    斤之卡西酮，嗣分裝1000包販賣，而分擔前揭出資、分裝毒
    品等工作，而投入販賣毒品卡西酮市場，對於該市場上俗稱
    毒品咖啡包之內容通常非單一種類毒品而係在同一包裝內任
    意摻雜調合不同種類甚或級別之毒品與其他物質混合而成此
    一社會情況當已知悉，被告黃仁洋知悉客觀上有此等情事猶
    共同製造、販賣之，即有製造、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
    以上之毒品以營利之犯意無訛。是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此部
    分辯詞不足資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四、被告江奕賢共同販賣毒品未遂：
　㈠被告江奕賢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
    事宜，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原審卷二第77頁
    至第122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
    頁）證述明確，並有上開所列書證、物證等可證。
　㈡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之Telegram對話紀錄節錄如下，部
    分對話內容省略或以描述方式引用(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
    。
　⒈10月13日後，10月16日之前之某時許：
　　證人張克鳴：「照片到時候給我。外袋的樣子」、「哥。剛
    剛再問我外包裝。我還沒回」、「他說連包裝也都還不能給
    他確定。」
　　被告江奕賢：「好」，並傳送已成綑之咖啡袋照片予證人張
    克鳴。
　⒉10月16日：
　　證人張克鳴：「要等一下。這個是用時間才會有感覺的樣子
    的樣子(應為證人張克鳴誤打)。我聽我朋友說的。她好了我
    馬上打給你。所以你看要不要先回去。我抓半小時至一小時
    。而且對方表示沒看到東西他錢不會給我。她在試。叫我先
    下來。她好了打給我」，並傳送成綑之新台幣照片；嗣後並
    持續傳送訊息予被告江奕賢，告知被告江奕賢其所在位置。
　　證人張克鳴：「哥。感覺怪怪的。我剛剛到了又繞走繞一圈
    。連我台北的朋友都覺得怪怪的。好像有人在跟。台北的朋
    友說要取消。怕出事。X(原訊息即為一個X符號)」、「你覺
    得呢。我現在在台灣大道附近的路口」
　　被告江奕賢：「我去載你們」
　　證人張克鳴：「你看怎樣。我現在路邊等你消息」
　　被告江奕賢：「你們在哪裡」
　　嗣後證人張克鳴持續傳送訊息表示懷疑自己被警員跟監。
　　證人張克鳴：「我也先坐在公園等消息」，嗣後證人張克鳴
    和被告江奕賢尚有打兩通電話。
　　證人張克鳴：「打三通都沒接」、「我叫他看到回電」。
　⒊10月17日：
　　證人張克鳴：「結果他說他錢不會先給我怎樣的。」「傻眼
    」、「我照你說的跟他說」、「我該如何回應」。
　　被告江奕賢：「昨天他不是有試過了，沒關係你就跟他說今
    天帶她去，他當場看到之後一手交錢一手交給他然後他自己
    坐車走」。
　　證人張克鳴：「好我問一下」。
　　被告江奕賢：「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
　　證人張克鳴：「我阿災（台語，我怎麼知道）。我也很想要
    趕快用好啊。這樣只是造成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
　　證人張克鳴：「我哪有可能耍你。」「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
　　證人張克鳴：「我知道。我等他回我。」
　　被告江奕賢：「嗯」。
　　證人張克鳴：「媽的做事情拖拖拉拉的 但是我昨天覺得他
    有點在Nono狀況。 你這個是硬ㄍㄧㄣ還是軟ㄍㄧㄣ 看他在狀況沒
    被攔才奇怪」。
　　被告江奕賢：「軟」。
　　證人張克鳴：「都沒接也沒已讀可能睡著。他早上跟我聯絡的時候有跟我要糖果」、「我說我沒有」。
　　被告江奕賢：「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樣
    ？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竟
    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到
    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耍..
    ....」
　　證人張克鳴：傳送對話紀錄截圖，「他傳這樣給我」、「我
    不就現在看先去找你。還是我們約那邊見面」、「媽的。現
    在4:40當我超人喔」。
　　被告江奕賢：「幹我人在水湳」。
　　證人張克鳴：「....有段距離」、「還說跟他說請他定六點
    」、「我慢慢往高鐵前進」。
　　被告江奕賢：「看他怎樣啊」。
　　證人張克鳴：「我們在高鐵見面」、「好」。
　　被告江奕賢：「點半一定來不及他是故意刁難的嗎」。
　　證人張克鳴：「我哪知道你在那麼遠」。
　　被告江奕賢：「那現在到底是幾點」。
　　證人張克鳴：「他說好。他改六點零八分的」。
　　其後證人張克鳴持續與被告江奕賢約定時間以及匯報自己所
    在地、買家情況等。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證稱：是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毒品，伊才知道的；伊與張克鳴之間沒有聯繫的方式，毒品的交付以及價金之收受都要透過被告江奕賢；是因為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伊才去買咖啡袋以及分裝，伊是到交易的那一天才知道是張克鳴的朋友要買毒品咖啡包；交易毒品的金額、數量、交易時間、地點都是被告江奕賢先跟張克鳴連絡後再跟伊說的，因為伊跟張克鳴不認識等語(原審卷第77頁至第121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販賣毒品的成本、獲利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的為準(原審卷一第321頁)。又於偵訊時證稱：卡西酮原本是我自己要喝的，因為被告江奕賢說有買家要買，所以我就跟被告江奕賢商量之後要一起拿出來賣等語(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
　㈣被告江奕賢於警詢中之供稱略以：張克鳴要購買咖啡包，我跟被告黃仁洋說張克鳴要以20萬元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每包咖啡包成本將近100元，1包獲利約100元；當時購買卡西酮原料是因為被告黃仁洋跟我說毒品咖啡包有利可圖，想說買來製成毒品咖啡包販賣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訊中之供詞略以：毒品咖啡包要販賣給張克鳴的朋友，但我還沒有看過張克鳴的這個朋友；因為張克鳴說有買家要買，要介紹給我，我才去跟被告黃仁洋說，被告黃仁洋才說不然就拿出來賣，毒品咖啡包包裝好我要跟被告黃仁洋一起賣掉；我原本覺得利潤1包200元太低了，因為當初以26萬元購入成本太高，但被告黃仁洋還是說要拿出來賣，所以我才聯繫張克鳴，並與被告黃仁洋一起分裝後賣掉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供稱每包利潤200元，應為筆錄誤繕或者被告江奕賢口誤，蓋本案1,000包毒品咖啡包的價金是20萬元，每包的價金200元，顯然不可能每包利潤200元)。
　㈤觀諸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上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江奕
    賢就如何碰面、交付毒品等情，均係出於自己意思而與證人
    張克鳴協商，全然未提及要與被告江黃仁洋溝通或者確認其
    意見。而被告江奕賢於10月16日時即有提及「我去載你們」
    ，於10月17日時，又有提及「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
    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
    歲小孩在那邊耍」、「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
    會想要安全一點嗎」、「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
    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
    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
    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
    一樣耍......」等語，以被告江奕賢該等傳送的訊息內容觀
    之，被告江奕賢顯然係自居於賣家地位，否則若被告江奕賢
    僅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咖啡包，為何要說自己在「做生意
    」、「忙了兩三天加班」，並要求證人張克鳴的朋友「照我
    們的方式」？又若被告江奕賢僅是基於代購、幫助之地位，
    未成功購成毒品又與被告江奕賢何干，為何被告江奕賢會認
    為自己「被當白癡一樣耍」？自該等對話內容，顯然足以推
    認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而非基
    於代購地位為之。
　㈥再者，被告江奕賢於警詢、偵訊中即已明確敘及自己係販賣毒品咖啡包，且隻字未提及自己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若被告江奕賢確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其在偵查中從頭到尾未提及此事，即有可疑，況被告江奕賢甚且能供出所販賣毒品獲利之數額、製作之成本，益見被告江奕賢對於本案所要販賣的毒品咖啡包、販賣之流程等知之甚詳；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亦證稱販賣毒品的獲利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講的為準，則勾稽上情，若被告江奕賢並非基於販賣之地位為本案犯行，怎可能知悉每包毒品咖啡包所獲利之數額幾何？顯見被告江奕賢實際上即可自販賣毒品犯行中朋分利益。再者，據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以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毒品之交易過程不論係交付毒品之地點以及時間、確認毒品之價格以及價金、與買家即證人張克鳴聯絡等，均須透過被告江奕賢始得為之，換言之，整個交易磋商過程中，被告江奕賢均係基於獨立、主動的地位，與證人張克鳴溝通、討論，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雖購買原料、製造毒品咖啡包，但在該交易過程中反而係基於被動地位，而以被告江奕賢所協商出的條件為依歸，則以交易磋商過程、被告江奕賢與被告黃仁洋於交易流程中之地位、被告江奕賢初始於警詢、偵訊中之供詞，均可見得被告江奕賢實際上是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毒品咖啡包。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為其辯稱其僅是居於代購地位為本案犯行，並不足採。
　㈦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固於原審審理程序中證稱：原本是
    要讓張克鳴到伊的車上交易，被告江奕賢沒有得到任何利益
    ，伊也沒有說要給被告江奕賢錢，伊也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江
    奕賢要這麼認真幫忙，賣家應該是伊而不是被告江奕賢，之
    所以透過被告江奕賢而不是直接跟張克鳴聯絡是因為信任的
    問題等語(原審卷第77至122頁)。然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
    於偵訊時即已證稱：是要與被告江奕賢一起販賣毒品等語，
    與其在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不一；再者，販賣毒品係重罪，若
    無利益可圖，實難想像被告江奕賢有何理由甘冒牢獄風險，
    僅為協助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交易；復證人即共同被告
    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即有提及每包咖啡包的獲利數額要
    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為準，則若被告江奕賢沒有要朋分利益，
    怎可能知悉毒品咖啡包的獲利數額為何？是以上開種種不合
    理之處，顯見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程序中陳稱被告江奕賢
    沒有要分利益、沒有要參與等，僅係袒護被告江奕賢之詞，
    不足採信。　
　㈧被告江奕賢固辯稱自己是要讓被告黃仁洋、證人張克鳴自己
    交易等語，然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獨立、主動的為
    本案磋商交易事宜，對毒品情況知之甚詳，又可朋分利益，
    顯居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已如上述，縱若交易成立，會
    是由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實際碰面並交付價金、毒品，
    亦僅係共犯間之行為分擔，並不因此使被告江奕賢脫免於罪
    責，被告江奕賢此部分所辯並不足採。
　㈨被告江奕賢雖又辯稱是證人張克鳴為了換取假釋不被撤銷，
    對其陷害教唆，若證人張克鳴沒有一直用話術拜託，其不會
    做這個事情；且其去與證人張克鳴會客時都是罵他，沒有與
    之套話等語；又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亦為其辯稱本案是警方
    釣魚等語。然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買毒品咖啡
    包沒有要賣，也沒有要自己吸，伊不會回答買來做什麼；是
    警方叫伊打電話給被告江奕賢，伊為了假釋才這麼做；伊在
    Telegram對話紀錄裡面提到的「他」全部都是假的，是伊編
    出來的；並沒有警方要求伊去購買毒品，警方事前並不知道
    ，是伊去聯繫被告江奕賢之後再跟警方講，是因為伊希望要
    配合警方寫覆呈讓他不要假釋才這麼做，但伊也忘記警方叫
    什麼名字；被告江奕賢會客的時候有叫伊要幫他，但伊也不
    知道要怎麼幫等語。觀諸證人張克鳴之證述，就其到底是否
    受警方指使而向被告江奕賢購買毒品，先稱確實如此，後於
    原審職權訊問時又稱沒有，是為了報假釋才主動與警方講，
    而就警察的具體姓名亦未能指明，其供詞前後反覆不一，無
    法採信；況證人張克鳴又自陳被告江奕賢曾在會客時要求其
    幫忙這個案子，則以其曾與被告江奕賢會客、接觸之情況，
    更難認為證人張克鳴陳稱有警方要求其作此事為實在；且若
    證人張克鳴購買毒品咖啡包後沒有要吸食或販賣，則其冒著
    如此大的風險以及花費巨額金錢，根本不合常理。據上，證
    人張克鳴前後所述反覆不一，有違常情，甚至無法自圓其說
    ，其證稱自己是受警方指使等語，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
    而證人張克鳴所述既不可採，又未有其他證據可證明本案有
    何陷害教唆之情，被告江奕賢辯稱自己是被陷害教唆等語，
    顯不可採；另被告江奕賢辯稱其是因為證人張克鳴用話術拜
    託他才為本案犯行等語，然就被告江奕賢為製造毒品、販賣
    毒品犯行，原審業已認定如前，而本案尚乏證據證明被告江
    奕賢係經證人張克鳴以話術請託後才為本案犯行，況不論被
    告江奕賢販賣毒品之初始動機為何，均不使其脫免本案罪責
    ；至其於證人張克鳴會客時之情況如何，因原審業已認定證
    人張克鳴就受警察指使等語之證述並不足採，亦不使原審上
    開認定之事實有所動搖，是被告江奕賢所辯均不足採。
五、按我國查緝毒品之販賣，一向執法甚嚴，並科以重度刑責，
    販賣第一級毒品既經政府懸為禁令、嚴加取締，且毒品海洛
    因量微價高，販賣行為在通常情形下均係以牟利為其主要誘
    因及目的，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觀，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
    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
    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
    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
    取買賣價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再販賣毒
    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且容易分裝
    、增減份量，而買賣之價格，可能隨時依交易雙方關係之深
    淺、購毒者之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毒品來源是否
    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毒者被查獲後供出購買對象之可能
    風險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非經行為人詳
    細供出各次所販賣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
    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
    雖異，惟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
    交易，除確有反證足以認定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而轉
    讓毒品之外，自難任由販賣者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對
    其販賣毒品犯行之追訴。被告黃仁洋就其有營利意圖於本院
    審理中供承不諱(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06頁、第212頁)，而
    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業如上述，復其於
    警詢、偵查中又均已提及本案所可取得利潤數額；而本案無
    反證可證明被告江奕賢確無營利之意思，其又基於賣家地位
    為本案犯行，且於警詢、偵查中已供出每包毒品可取得之利
    潤，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有營利意
    圖。
六、被告2人主觀上確有販賣及製造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之
    故意:
　㈠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9條第3項規定，犯前5條（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而混合二
    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說明修正增訂本項規定之目的，
    主要係因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
    ，且因混合之新興毒品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
    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
    ，將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至8條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類型
    之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性質而成為另一獨
    立之罪。行為人只須主觀上具有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悉或
    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自黑市交易而
    來之毒品咖啡包或其原料，通常混有不同毒品成分，甚至可
    再任意添加其他成分，均難確認僅含單一毒品成分。
　㈡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購入本案卡西酮時並未詢明成分，且其等購入時既未限定須為單一毒品，亦未確認毒品成分，復沒有明確意思排除購入之毒品有混合2種以上情況，其等主觀上顯然出於不論毒品成分如何或者有無混合2種以上之毒品成分，均概予製造、販賣牟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七、據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罪科刑。
叁、法律之適用：
一、本案被告2人所為係將卡西酮與咖啡粉混合，並封裝、綑綁
    為毒品咖啡包，其等所為主觀上是為了便利毒品的流通，客
    觀上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揆諸前開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已構成製造毒品犯
    行。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
    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第6項販賣第三級毒品
    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雖未論及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
    罪，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2人以杓子酌取卡西酮
    、混合咖啡粉混入咖啡袋並封裝之事實（起訴書第1頁倒數
    第2行至第3頁第3行），應認為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察官
    起訴，且原審、本院審理時已告知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事實
    以及罪名(原審卷二第121頁、本院卷第218頁)，自得併予審
    理。　
四、被告2人所購入之卡西酮高達1公斤，且就其等製造後所剩餘
    之原料卡西酮(如附表三編號1)，純質淨重也已超過20公克
    ，而應構成持有第三級毒品純值淨重超過20公克以上犯行，
    然此低度行為應為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吸收，不另論
    罪。
五、被告2人就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
    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有犯意聯絡以
    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2人製造本案毒品咖啡包1000多包時，已確認買家係證
    人張克鳴，且其等製造毒品咖啡包之目的即是將毒品咖啡包
    賣給證人張克鳴，其犯罪目的同一，行為有部分合致，是就
    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
    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應論以想像競合犯，依
    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
    、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
七、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2人所為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販
    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犯行，均應依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按所稱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而言。而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認知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若僅係對於部分事實之判斷未臻明確，或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即不影響自白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法律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稱「自白」，係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為肯定表述為已足，既不以詳盡交代全部事實且不爭執法律評價為必要，亦不問其自白之動機如何、被動或自動、一次或數次乃至自白後有無翻異其詞。倘其供詞未臻詳盡或前後有所反覆，仍應綜合相關供述內容與積極作為情形而為整體判斷，以避免因詢答順序或措辭，限縮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反有礙鼓勵被告彌過自新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黃仁洋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
    於偵查中就其客觀上混合卡西酮、咖啡粉、進一步分裝，主
    觀上係為販賣而為等情均為自白，雖檢察官未訊問被告黃仁
    洋是否承認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然堪認其已對製造第三級
    毒品之主要部分均為自白(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復被告
    黃仁洋於原審亦就客觀事實、主觀故意自白，並表示就是否
    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未遂由原審判斷等語(原審卷二第2
    07頁)，於本院亦陳述「承認有客觀分裝的動作，是否為製
    造，由鈞院認定」。揆諸上開說明，堪認被告黃仁洋已就製
    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⒉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客觀行為、主觀故意等主要事實為自白(偵卷第357頁至第361頁)，於原審審理時，雖供稱：不承認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既遂罪等語，然其在原審審判長就「111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江奕賢接獲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傳送買家要以20萬元代價購買15000包毒咖啡包訊息後，即與黃仁洋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同年月16日 ，二人一同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黃仁洋住處，以杓子酌取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 、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約0.2至0.3公克，再混以咖啡風味粉末盛裝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方式包裝毒咖啡伺機販賣」之起訴事實訊問時，答稱：「這樣子不是共同基於販賣，其他記載都沒有意見。」（原審卷二第202頁），而其辯護人當庭為其辯護稱：「本案僅有物理上的加工，並沒有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故本案無製造問題」等語（原審卷二第212頁），可見被告江奕賢於原審「對於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要事實，仍為肯定之陳述」，僅係以本件「並無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而爭執「製造行為」之法律評價。何況，被告江奕賢於本院就與被告黃仁洋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直承不諱（本院卷第188、236頁），僅在表示「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本院卷第236頁），亦未再爭執法律評價。本院綜合其在偵查、原審及本院相關供述內容，而為整體判斷，從寬認定被告江奕賢已就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因其行為該當於數罪之
    不法構成要件，且各有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本質上固應
    論以數罪，惟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是其處斷
    刑範圍，係以所從處斷之重罪法定刑為基礎，另考量關於該
    重罪之法定應（得）加重、減輕等事由，而為決定；至於輕
    罪部分縱有法定加重、減輕事由，除輕罪最輕本刑較重於重
    罪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關於重罪科刑封鎖作
    用之規定外，因於處斷刑範圍不生影響，僅視之為科刑輕重
    標準之具體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即足。被告2人所犯販
    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原應依刑法第
    25條第2項規定減輕，然其等上開犯行，既從一重之製造第
    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斷，應依該重罪之減刑事
    由減輕其刑，至於該想像競合所犯輕罪（販賣第三級毒品而
    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依上開說明，無從適用上開條項
    規定減刑，僅能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㈣原審準備程序時，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表示本件若有查獲上
    手，將會聲請原審函詢(原審卷一第327頁)，而迄至原審辯
    論終結，辯護人均未聲請函詢，足認本案並無因被告2人供
    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尚無從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肆、維持原審部分判決之理由：
一、原判決認被告黃仁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並以其
    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量處
    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沒收或不沒收（沒收部分
    詳後論述），已詳細說明其理由（原判決第20頁第18至27行
    ）。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堪稱妥適。
二、被告黃仁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爭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
    規定「製造毒品」、「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法律評價，指
    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伍、撤銷原審部分判決（被告江奕賢部分）及自為判決之理由：
    　　
一、被告江奕賢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已經自白製造第三級毒品
    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審酌及此，而未予減刑，尚有
    未洽。被告江奕賢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江奕賢部分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戕害國民身體、削弱國力
    ，更造成社會治安之隱憂，販賣毒品實為嚴重之犯罪，被告
    江奕賢竟僅為貪圖販毒利潤而為本案犯行，造成毒品擴散、
    社會治安之隱憂，所為實不足採；復審酌被告江奕賢矢口否
    認販賣未遂犯行；另參酌被告江奕賢於本案犯行中的角色、
    主次，本案所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想像競合所犯販賣第
    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輕罪，符合刑法第25條第
    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末審酌其前科，暨其於法院審理時自
    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第2項所示之刑。
陸、沒收：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
    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
    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級
    、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
    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
    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
    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
    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
    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
    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88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7
    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扣得如附表一、二、三所示
    之毒品咖啡包、毒品原料等，均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
    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之成分，而屬刑法第38條
    第1項之違禁物，除因鑑定用罄而不復存在之部分外，應依
    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人與否沒收之；至該
    等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
    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
二、按犯第4條至第9條等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
    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均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
    物，為被告2人所自承(原審卷一第322頁)，自應依上開規定
    ，不問屬於被告所有與否，而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因查無證據足認與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
    、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犯行有關，爰不併予宣告沒收，附此
    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
第1項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胡宜如
　　　　　　　　　　　　　　　　　　　法　官　陳宏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巧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6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
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於被告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
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A-4 標示「Beautiful Melody」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25包/ 總毛重4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36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535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921公克，驗餘淨重0.378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4.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921公克，純度14.0%，純質淨重0.150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2 A-5 標示「Elegant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Eleqant Love」金色包裝4包，按：以下之Eleqant應均為Elegant之誤拼)，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0932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8207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484公克，驗餘淨重0.290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484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80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3 A-6 標示「Forever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9.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1145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6690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1918公克，驗餘淨重0.441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1918公克，純度19.4%，純質淨重0.231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4 A-7 標示「Sweet Report」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4%；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87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7369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驗書外觀註明「Sweet Repont」應為「Sweet Report」之誤繕)，送驗淨重1.0647公克，驗餘淨重0.421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3.8%、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647公克，純度13.8%，純質淨重0.1469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5 A-8 標示「FANTASY MAGIC」紫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01包/ 總毛重405公克 驗前總毛重397.22公克(包裝總重約130.0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67.22公克；隨機抽取編號1-2鑑定，淨重1.39公克，取0.84公克鑑定用罄，餘0.55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1-1至1-201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24.04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6 A-9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84包/ 總毛重531公克 驗前總毛重527.99公克(包裝總重約172.62公克)，驗前總淨重約355.37公克；隨機抽取編號2-170鑑定，淨重1.45公克，取0.86公克鑑定用罄，餘0.59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2-1至2-284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31.98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7 A-10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85包/ 總毛重913公克 驗前總毛重893.86公克(包裝總重約323.91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69.95公克；隨機抽取編號3-312鑑定，淨重1.52公克，取0.80公克鑑定用罄，餘0.72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11%。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3-1至3-385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62.69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8 A-11 藍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0包/ 總毛重55.5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淡藍色包裝5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1.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9包，檢驗前總淨重35.7160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250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0.9405公克，驗餘淨重0.3507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8.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0.9405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69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附表二：於被告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所
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B1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30包/ 總毛重60.6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黑色包裝6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30包，檢驗前總淨重39.367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9997公克(偵卷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2 B2 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34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6.9454公克，驗餘淨重1.79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9454公克，純度17%，純質淨重1.1807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3 B-3 標示「Elegant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2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檢驗書記載Z000000000之編號與其他包編號不符，且多2位數，應為勿繕)，送驗淨重6.4553公克，驗餘淨重2.316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4553公克，純度16.6%，純質淨重1.0716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4 B-4 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62公克，驗餘淨重1.081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3%、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62公克，純度19.3%，純質淨重0.6748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5 B-5 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6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45公克，驗餘淨重1.279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45公克，純度16.4%，純質淨重0.5731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附表三：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
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以及毒品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C-4 透明塑膠袋/ 淡黃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1包/ 淨重328.5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淡黃色粉末，送驗淨重328.51公克，驗餘淨重326.4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7.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28.51公克，純度67.4%，純質淨重221.415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2 C-7 透明塑膠盒/ 內含淡褐色粉末  1盒/ 淨重19.58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9.5858公克，驗餘淨重18.6096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58.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9.5858公克，純度58.6%，純質淨重11.4773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3 C-15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黃色粉末  2包/ 總毛重5.3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2.4805公克，檢品用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4805公克，純度7%，純質淨重0.1736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C-16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35包/ 毛重57.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褐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4包，檢驗前總淨重26.4373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2736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銀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9包，檢驗前總淨重46.983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1815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3.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褐色包裝(內含褐色塊狀)送驗淨重1.8133公克，驗餘淨重0.6239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8133公克，純度9.4%，純質淨重0.1705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4.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銀色包裝(內含黃色塊狀)送驗淨重2.2053公克，驗餘淨重0.924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2053公克，純度6.2%，純質淨重0.136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5 C-17 淡褐色粉末  1包/ 淨重2.190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2.1907公克，驗餘淨重1.748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1.9%、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1907公克，純度61.9%，純質淨重1.3560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附表四：非違禁物而應沒收之物
 編號 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1支 偵卷第97頁 2 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 偵卷第97頁 3 大封口機1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小封口機2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5 夾鏈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6 分裝盒2組  偵卷第123頁、124頁 7 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8 牛皮三封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9 藥鏟4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10 橡皮圈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11 電子磅秤3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12 包裝紙(咖啡包)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13 攪拌棒1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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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黃仁洋




選任辯護人  林群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51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江奕賢部分撤銷。
江奕賢共同犯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二、三、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即黃仁洋部分）。
　　犯罪事實
一、江奕賢、黃仁洋均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下省略英文名稱）、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下省略英文名稱），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管制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販賣。民國111年4月前某日，江奕賢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黃仁洋前往彰化縣和美鎮某超商路邊，由黃仁洋以新臺幣（下同）26萬元代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進來仔」之人購入1公斤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下若同時提到2者時，即以卡西酮代稱之）。嗣於111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張克鳴(綽號鐵牛)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傳送訊息予江奕賢，稱有買家欲以20萬元代價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江奕賢、黃仁洋遂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前某時，在黃仁洋之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由黃仁洋、江奕賢一同將上開買得之卡西酮以每袋0.2公克至0.3公克的份量裝入咖啡袋空袋中，再由黃仁洋或者江奕賢將咖啡粉加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再以10包1捆之數量綁起來，而以此方式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即毒品咖啡包1,085包。嗣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江奕賢即與張克鳴以Telegram聯絡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事宜，江奕賢、黃仁洋並分別駕駛車輛，前往臺中高鐵站與張克鳴碰面交付毒品以及價金，然當日下午因故未成功交付毒品以及價金，其等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行因而未遂，江奕賢、黃仁洋遂將如附表一所示之1000包毒品咖啡包存放於江奕賢所有之BPZ-8933號小客車上，超出1000包之部分，就如附表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附表三編號1、2、5係卡西酮原料而非毒品咖啡包)置於江奕賢女友所承租，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就如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則置於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嗣警於111年10月17日下午，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臺中市西區五權路、博館二街口，同時將江奕賢、黃仁洋拘提到案，並於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附表一所示數量、成分毒品咖啡包及江奕賢所有之手機3支(其中2支與本案無關)、黃仁洋所有之手機2支(其中1支與本案無關)；警另持原審核發搜索票前往黃仁洋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搜索並扣得附表二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咖啡包；警又經江奕賢同意搜索後，由江奕賢主動帶同警方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並於該倉庫CD-210櫃內扣得附表三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毒品咖啡包、大封口機1臺、小封口機2臺、夾鍊袋、分裝盒2組、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分裝杓4支、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咖啡包外包裝1袋、攪拌棒1支。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奕賢、黃仁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對於本判決後開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或不爭執或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4、188、189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黃仁洋對上開事實坦承不諱(但爭執所製造、販賣者係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觀構成要件，原審卷二第207頁、本院卷第123、236頁)，然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黃仁洋所購買之毒品為，買入之後並未將其乾燥，或以物理或化學方法變更其性質，只是將咖啡粉加入卡西酮分裝，未有任何加工改良或改製行為可言，法律評價上不應論以製造罪嫌。又被告黃仁洋向綽號「進來仔」購買毒品卡西酮，惟購買時僅知其所購買者為「卡西酮」1 包，其又無專業儀器可資檢測，當不知悉所購買之內容物含有「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2種毒品成分，應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 條第3 項規定之要件。另訊據被告江奕賢固不否認其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並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以及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以及封膜、綑綁咖啡袋等(原審卷第201至207頁)，然矢口否認有何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辯稱：我只是要幫張克鳴購買毒品，不是要販賣毒品，是張克鳴叫我一定要幫他買毒品咖啡包，我才幫忙，而且我是讓黃仁洋跟張克鳴自己交易，我自己不要介入，直到要交錢的時候，我才讓張克鳴知道有黃仁洋這個人，結果張克鳴臨時取消，東西才放我這邊，結果我就被捕了；張克鳴是為了換取假釋來陷害教唆我，我沒有跟他套好要怎麼作證；另外我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分裝加咖啡粉等行為，至於是否為製造，請法院判斷（本院卷第236頁）。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江奕賢之角色僅是為張克鳴代購毒品，且因張克鳴一直催促才會幫忙包裝，被告江奕賢並非販賣方；另本案的毒品分子結構並無化學上的改變，僅有物理加工，應不構成製造毒品等語。
二、被告黃仁洋部分坦承犯行部分，並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下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之卷均省略前稱，偵卷第357頁至第361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原審111年度聲搜字第1639、1653號搜索票（偵卷第89頁至第9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偵卷第93頁至第99頁、第101頁至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5頁、第119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33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偵卷第117頁）、111年10月17日查獲現場蒐證照片（偵卷第141頁至第155頁）、扣案物品及毒品初篩結果照片（偵卷第157頁至第213頁）、被告黃仁洋於蝦皮網站上購買封包機、外包裝之翻拍照片（偵卷第214頁至第216頁）、被告江奕賢以暱稱「饅頭」與被告黃仁洋以暱稱「寇桑」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23頁至第227頁）、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以暱稱「張鐵牛」、「牛」間Messenger、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第285頁至第293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10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0號、111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1號、111年11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4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3號、111年11月16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5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6號鑑驗書（偵卷第501頁至第57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30日刑鑑字第1117039534號鑑定書（偵卷第577頁至第579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照片：①112年度安保字第59號（原審卷一第73頁、第103頁）、②112年度毒保字第31號（原審卷一第105頁、第111頁）、③112年度保管字第335號（原審卷一第113頁、第143頁至第149頁）、④112年度安保字第201號（原審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第263頁至第313頁）、⑤112年度保管字第2274號（原審卷一第437頁至第438頁、第443頁）、原審扣押物品清單：①112年度院保字第265號（原審卷一第153頁）、②112年度院安保字第88號（原審卷一第157頁）、③112年度院安保字第125號（原審卷一第337頁至第338頁）、④112年度院保字第953號（原審卷一第469頁至第471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3月23日調科壹字第11223905380號鑑定書（原審卷一第341頁）等在卷可證，且有被告江奕賢所有之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被告黃仁洋所有之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Beautiful Melody」咖啡包25包、「Elegant Love」咖啡包25包、「Forever Love」咖啡包25包、「Sweet Report」咖啡包25包、「FANTASY MAGIC」201包、黑色包裝咖啡包284包、「555」包裝咖啡包385包、湖水藍包裝咖啡包30包、大封口機1台、小封口機2台、卡西酮原料1包、夾鏈袋1包、分裝盒2盒、卡西酮原料1盒、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藥鏟4支、橡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包裝紙（咖啡包）1袋、「555」咖啡包2包、毒品咖啡包35包、卡西酮1包、攪拌棒1支等扣案可憑，堪認其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之辯護人固以前詞為其等辯護，然查：
　㈠被告黃仁洋、江奕賢所為已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罪：
　⒈按自我國麻醉藥品濫用發展史以觀，從早期盛行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搖頭丸（MDMA）、FM2和一粒眠等含有較高純度成分之結晶、藥錠型態，演變至今因攙混新興精神活性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毒品（下稱新興毒品）包裝型態（下稱新型態毒品）之快速推陳出新，查獲數量已超過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等結晶或藥錠傳統型態之毒品。又因其包裝內之毒品種類概為第三或第四級毒品，且純質淨重甚低，施用者不受追訴刑責，兼之包裝種類新穎多樣，從常見之咖啡包、各式沖泡飲品或自製即溶包，甚至有果凍、軟糖、巧克力等食品或香菸、感冒藥型態，施用方便，且不受工具或場所之限制。而分裝技術門檻甚低，僅需封口機、包裝袋即可進行分裝販售，製造成本低廉，已成我國目前毒品濫用防制之嚴正課題。立法者為因應我國新興精神活性物質氾濫情勢，乃於109年1月15日修正毒品條例第2條第3項、第9條第3項及第11條第5、6項等規定，除縮短新興毒品審議列管時程以外，並增列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及修正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由20公克降低為5公克，期以防制新興或新型態毒品危害國民健康。故我國目前濫用毒品主流之種類、純度與型態（結晶、藥錠或液態、粉末）均與早期不同；毒品製造亦漸從化學方法之提煉、化合，轉變為單純物理加工之混合或調和方式。且據主管機關統計結果，新型態毒品之施用者，更有校園化、年輕化與潮流化之蔓延現象。則解釋毒品條例關於「製造」之定義，亦應隨之調整，與時俱進，倘仍拘泥於傳統關於所製造毒品之化學結構有無因而改變、毒品純度有無因而提高，或毒品型態有無因而改變為固態（結晶或藥錠）等過往見解，顯無法達成毒品條例防制毒品擴散之立法目的。又我國現行成癮物質之管制係依據聯合國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下稱1961年公約）、1971年「影響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71年公約）及1988年「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88年公約）等對於防制毒品之分類及管制相關規定，而於87年5月20日修正公布毒品條例名稱（原為肅清煙毒條例）及全文共36條（同條例第2條修正理由參照），惟其第4條關於毒品之「製造」行為，則無任何定義。我國雖非上開公約之締約國，然毒品犯罪係萬國公罪，齊一各國步伐以防制毒品危害，維護人類身心健康，復係全世界各國所共同保障之普世價值，人民之健康亦為我國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毒品條例也是依據上開作為框架秩序之公約規定內容而為制定，則法院於個案審判上參考上開公約規定而為輔助之解釋適用，據以特定毒品「製造」之意義內容，以建立共同防制毒品因非法製造而擴散之普遍性法律秩序，當屬合於毒品防制法規範整體目的之適當解釋方法。查1961年公約第1條第1項第（n）、(s) 及(t)款分別規定：稱「製造」者，謂除生產以外一切可用以提取麻醉品的方法，包括精煉以及將麻醉品改變為他種麻醉品在内。稱「製劑」者，謂含有麻醉品的固體或液體混合劑。稱「生產」者，謂將鴉片、古柯葉、大麻及大麻脂自其所從出的植物析離。其管制對象僅以具有大麻、古柯鹼和類鴉片藥物作用之物質為限，製造或生產方法則以化學方法提煉、析離或改變毒品之化學結構為其規範禁止內容。但隨著安非他命類興奮劑等新型精神藥物相繼出現，聯合國乃制定1971年公約，依其第1條第㈥、㈨款規定：稱「製劑」者，謂：1.任何不論其物理狀態為何，而含有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之混合物或溶劑，或2.已成「劑型」之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稱「製造」者，謂所有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之過程，包括精煉以及將精神藥物轉變為他種精神藥物等之過程，該製造一詞亦包括精神藥物製劑配製，惟調配所憑處方所作之配製不在此列。準此，所有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或毒品之過程，皆屬製造，其製造方法或製劑之物理狀態均未限制，混合物、溶劑或已成劑型（毒品製成後的型態）者均無不可，且製劑之成分即使僅含一種精神藥物，亦屬製造。對於違反1961年或1971年公約規定之故意生產、製造、提煉、配製等行為，各締約國依1988年公約第3條第1項第(a)款之規定，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確定為其國內法中的刑事犯罪。而本院近年來相關見解，核與1971年公約上開規定內容亦無齟齬（見本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0號、99年度台上字第32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0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基於製造毒品之犯意，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或製成片劑、丸劑、膠囊劑、散劑（粉末劑）或溶液劑等劑型，再以各式型態包裝，或偽作為食品、香菸、感冒藥或其他態樣之混合、配製及包裝等一切過程，足生毒品因製造完成而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者，自應成立製造毒品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自承2人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偵查卷第358、366頁、原審卷二第202頁、本院卷第134、188、236頁），其等所為顯已符合上開最高法院所稱「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而且其等係基於共同販賣之地位(此部分詳後述)，其主觀上均顯係意圖將第三級毒品卡西酮改變型態，變為易於施用之毒咖啡包，而便利毒品之進一步販賣、流通。再者，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所購買的卡西酮一開始是有濕度、類似黏土的一整包原料（原審卷二第118頁)，而本案所扣得如附表三編號1、2、5所示之卡西酮原料，據鑑定報告分別係淡褐色粉末、淡黃色粉末(偵卷第453頁至第454頁、第469頁至第470頁)，已與被告黃仁洋所證述之情況不同，顯見其有對卡西酮原料為物理加工；復其等所分裝完畢的毒品咖啡包，除附表三編號4之咖啡包其內容物係塊狀外，其他毒品咖啡包之內容物均係褐色粉末，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以及刑事警察局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偵卷第501頁至第579頁)，進言之，被告江奕賢、黃仁洋既將該原料以1包0.2、0.3公克之方式承裝入咖啡袋內，使卡西酮以及咖啡粉混合而成為粉末狀，則相較於卡西酮原料一開始的物理樣態，經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以咖啡粉混合、分裝後之樣態，顯然更利於第三級毒品卡西酮之擴散、流通，方便可能的購買者施用，足生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是以，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主觀上係為便利毒品之擴散、流通而為製造行為，其客觀所為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其所為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被告黃仁洋、江奕賢辯稱：法律上不應評價為製造云云，並非可採。
　㈡被告黃仁洋所為，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混合2種以上毒品」之要件：　
　⒈參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及其立法理由已經表明依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定該規定，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本不須參與實行親自混合之製造行為，遑論須專精化學領域而明瞭製程所用物質組成之化學式，只須具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已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415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既經評估後，出資26萬元，向「進來仔」買入1公斤之卡西酮，嗣分裝1000包販賣，而分擔前揭出資、分裝毒品等工作，而投入販賣毒品卡西酮市場，對於該市場上俗稱毒品咖啡包之內容通常非單一種類毒品而係在同一包裝內任意摻雜調合不同種類甚或級別之毒品與其他物質混合而成此一社會情況當已知悉，被告黃仁洋知悉客觀上有此等情事猶共同製造、販賣之，即有製造、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以營利之犯意無訛。是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此部分辯詞不足資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四、被告江奕賢共同販賣毒品未遂：
　㈠被告江奕賢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原審卷二第77頁至第122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上開所列書證、物證等可證。
　㈡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之Telegram對話紀錄節錄如下，部分對話內容省略或以描述方式引用(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
　⒈10月13日後，10月16日之前之某時許：
　　證人張克鳴：「照片到時候給我。外袋的樣子」、「哥。剛剛再問我外包裝。我還沒回」、「他說連包裝也都還不能給他確定。」
　　被告江奕賢：「好」，並傳送已成綑之咖啡袋照片予證人張克鳴。
　⒉10月16日：
　　證人張克鳴：「要等一下。這個是用時間才會有感覺的樣子的樣子(應為證人張克鳴誤打)。我聽我朋友說的。她好了我馬上打給你。所以你看要不要先回去。我抓半小時至一小時。而且對方表示沒看到東西他錢不會給我。她在試。叫我先下來。她好了打給我」，並傳送成綑之新台幣照片；嗣後並持續傳送訊息予被告江奕賢，告知被告江奕賢其所在位置。
　　證人張克鳴：「哥。感覺怪怪的。我剛剛到了又繞走繞一圈。連我台北的朋友都覺得怪怪的。好像有人在跟。台北的朋友說要取消。怕出事。X(原訊息即為一個X符號)」、「你覺得呢。我現在在台灣大道附近的路口」
　　被告江奕賢：「我去載你們」
　　證人張克鳴：「你看怎樣。我現在路邊等你消息」
　　被告江奕賢：「你們在哪裡」
　　嗣後證人張克鳴持續傳送訊息表示懷疑自己被警員跟監。
　　證人張克鳴：「我也先坐在公園等消息」，嗣後證人張克鳴和被告江奕賢尚有打兩通電話。
　　證人張克鳴：「打三通都沒接」、「我叫他看到回電」。
　⒊10月17日：
　　證人張克鳴：「結果他說他錢不會先給我怎樣的。」「傻眼」、「我照你說的跟他說」、「我該如何回應」。
　　被告江奕賢：「昨天他不是有試過了，沒關係你就跟他說今天帶她去，他當場看到之後一手交錢一手交給他然後他自己坐車走」。
　　證人張克鳴：「好我問一下」。
　　被告江奕賢：「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
　　證人張克鳴：「我阿災（台語，我怎麼知道）。我也很想要趕快用好啊。這樣只是造成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
　　證人張克鳴：「我哪有可能耍你。」「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
　　證人張克鳴：「我知道。我等他回我。」
　　被告江奕賢：「嗯」。
　　證人張克鳴：「媽的做事情拖拖拉拉的 但是我昨天覺得他有點在Nono狀況。 你這個是硬ㄍㄧㄣ還是軟ㄍㄧㄣ 看他在狀況沒被攔才奇怪」。
　　被告江奕賢：「軟」。
　　證人張克鳴：「都沒接也沒已讀可能睡著。他早上跟我聯絡的時候有跟我要糖果」、「我說我沒有」。
　　被告江奕賢：「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耍......」
　　證人張克鳴：傳送對話紀錄截圖，「他傳這樣給我」、「我不就現在看先去找你。還是我們約那邊見面」、「媽的。現在4:40當我超人喔」。
　　被告江奕賢：「幹我人在水湳」。
　　證人張克鳴：「....有段距離」、「還說跟他說請他定六點」、「我慢慢往高鐵前進」。
　　被告江奕賢：「看他怎樣啊」。
　　證人張克鳴：「我們在高鐵見面」、「好」。
　　被告江奕賢：「點半一定來不及他是故意刁難的嗎」。
　　證人張克鳴：「我哪知道你在那麼遠」。
　　被告江奕賢：「那現在到底是幾點」。
　　證人張克鳴：「他說好。他改六點零八分的」。
　　其後證人張克鳴持續與被告江奕賢約定時間以及匯報自己所在地、買家情況等。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證稱：是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毒品，伊才知道的；伊與張克鳴之間沒有聯繫的方式，毒品的交付以及價金之收受都要透過被告江奕賢；是因為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伊才去買咖啡袋以及分裝，伊是到交易的那一天才知道是張克鳴的朋友要買毒品咖啡包；交易毒品的金額、數量、交易時間、地點都是被告江奕賢先跟張克鳴連絡後再跟伊說的，因為伊跟張克鳴不認識等語(原審卷第77頁至第121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販賣毒品的成本、獲利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的為準(原審卷一第321頁)。又於偵訊時證稱：卡西酮原本是我自己要喝的，因為被告江奕賢說有買家要買，所以我就跟被告江奕賢商量之後要一起拿出來賣等語(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
　㈣被告江奕賢於警詢中之供稱略以：張克鳴要購買咖啡包，我跟被告黃仁洋說張克鳴要以20萬元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每包咖啡包成本將近100元，1包獲利約100元；當時購買卡西酮原料是因為被告黃仁洋跟我說毒品咖啡包有利可圖，想說買來製成毒品咖啡包販賣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訊中之供詞略以：毒品咖啡包要販賣給張克鳴的朋友，但我還沒有看過張克鳴的這個朋友；因為張克鳴說有買家要買，要介紹給我，我才去跟被告黃仁洋說，被告黃仁洋才說不然就拿出來賣，毒品咖啡包包裝好我要跟被告黃仁洋一起賣掉；我原本覺得利潤1包200元太低了，因為當初以26萬元購入成本太高，但被告黃仁洋還是說要拿出來賣，所以我才聯繫張克鳴，並與被告黃仁洋一起分裝後賣掉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供稱每包利潤200元，應為筆錄誤繕或者被告江奕賢口誤，蓋本案1,000包毒品咖啡包的價金是20萬元，每包的價金200元，顯然不可能每包利潤200元)。
　㈤觀諸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上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江奕賢就如何碰面、交付毒品等情，均係出於自己意思而與證人張克鳴協商，全然未提及要與被告江黃仁洋溝通或者確認其意見。而被告江奕賢於10月16日時即有提及「我去載你們」，於10月17日時，又有提及「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耍......」等語，以被告江奕賢該等傳送的訊息內容觀之，被告江奕賢顯然係自居於賣家地位，否則若被告江奕賢僅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咖啡包，為何要說自己在「做生意」、「忙了兩三天加班」，並要求證人張克鳴的朋友「照我們的方式」？又若被告江奕賢僅是基於代購、幫助之地位，未成功購成毒品又與被告江奕賢何干，為何被告江奕賢會認為自己「被當白癡一樣耍」？自該等對話內容，顯然足以推認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而非基於代購地位為之。
　㈥再者，被告江奕賢於警詢、偵訊中即已明確敘及自己係販賣毒品咖啡包，且隻字未提及自己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若被告江奕賢確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其在偵查中從頭到尾未提及此事，即有可疑，況被告江奕賢甚且能供出所販賣毒品獲利之數額、製作之成本，益見被告江奕賢對於本案所要販賣的毒品咖啡包、販賣之流程等知之甚詳；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亦證稱販賣毒品的獲利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講的為準，則勾稽上情，若被告江奕賢並非基於販賣之地位為本案犯行，怎可能知悉每包毒品咖啡包所獲利之數額幾何？顯見被告江奕賢實際上即可自販賣毒品犯行中朋分利益。再者，據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以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毒品之交易過程不論係交付毒品之地點以及時間、確認毒品之價格以及價金、與買家即證人張克鳴聯絡等，均須透過被告江奕賢始得為之，換言之，整個交易磋商過程中，被告江奕賢均係基於獨立、主動的地位，與證人張克鳴溝通、討論，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雖購買原料、製造毒品咖啡包，但在該交易過程中反而係基於被動地位，而以被告江奕賢所協商出的條件為依歸，則以交易磋商過程、被告江奕賢與被告黃仁洋於交易流程中之地位、被告江奕賢初始於警詢、偵訊中之供詞，均可見得被告江奕賢實際上是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毒品咖啡包。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為其辯稱其僅是居於代購地位為本案犯行，並不足採。
　㈦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固於原審審理程序中證稱：原本是要讓張克鳴到伊的車上交易，被告江奕賢沒有得到任何利益，伊也沒有說要給被告江奕賢錢，伊也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江奕賢要這麼認真幫忙，賣家應該是伊而不是被告江奕賢，之所以透過被告江奕賢而不是直接跟張克鳴聯絡是因為信任的問題等語(原審卷第77至122頁)。然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偵訊時即已證稱：是要與被告江奕賢一起販賣毒品等語，與其在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不一；再者，販賣毒品係重罪，若無利益可圖，實難想像被告江奕賢有何理由甘冒牢獄風險，僅為協助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交易；復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即有提及每包咖啡包的獲利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為準，則若被告江奕賢沒有要朋分利益，怎可能知悉毒品咖啡包的獲利數額為何？是以上開種種不合理之處，顯見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程序中陳稱被告江奕賢沒有要分利益、沒有要參與等，僅係袒護被告江奕賢之詞，不足採信。　
　㈧被告江奕賢固辯稱自己是要讓被告黃仁洋、證人張克鳴自己交易等語，然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獨立、主動的為本案磋商交易事宜，對毒品情況知之甚詳，又可朋分利益，顯居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已如上述，縱若交易成立，會是由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實際碰面並交付價金、毒品，亦僅係共犯間之行為分擔，並不因此使被告江奕賢脫免於罪責，被告江奕賢此部分所辯並不足採。
　㈨被告江奕賢雖又辯稱是證人張克鳴為了換取假釋不被撤銷，對其陷害教唆，若證人張克鳴沒有一直用話術拜託，其不會做這個事情；且其去與證人張克鳴會客時都是罵他，沒有與之套話等語；又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亦為其辯稱本案是警方釣魚等語。然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買毒品咖啡包沒有要賣，也沒有要自己吸，伊不會回答買來做什麼；是警方叫伊打電話給被告江奕賢，伊為了假釋才這麼做；伊在Telegram對話紀錄裡面提到的「他」全部都是假的，是伊編出來的；並沒有警方要求伊去購買毒品，警方事前並不知道，是伊去聯繫被告江奕賢之後再跟警方講，是因為伊希望要配合警方寫覆呈讓他不要假釋才這麼做，但伊也忘記警方叫什麼名字；被告江奕賢會客的時候有叫伊要幫他，但伊也不知道要怎麼幫等語。觀諸證人張克鳴之證述，就其到底是否受警方指使而向被告江奕賢購買毒品，先稱確實如此，後於原審職權訊問時又稱沒有，是為了報假釋才主動與警方講，而就警察的具體姓名亦未能指明，其供詞前後反覆不一，無法採信；況證人張克鳴又自陳被告江奕賢曾在會客時要求其幫忙這個案子，則以其曾與被告江奕賢會客、接觸之情況，更難認為證人張克鳴陳稱有警方要求其作此事為實在；且若證人張克鳴購買毒品咖啡包後沒有要吸食或販賣，則其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以及花費巨額金錢，根本不合常理。據上，證人張克鳴前後所述反覆不一，有違常情，甚至無法自圓其說，其證稱自己是受警方指使等語，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而證人張克鳴所述既不可採，又未有其他證據可證明本案有何陷害教唆之情，被告江奕賢辯稱自己是被陷害教唆等語，顯不可採；另被告江奕賢辯稱其是因為證人張克鳴用話術拜託他才為本案犯行等語，然就被告江奕賢為製造毒品、販賣毒品犯行，原審業已認定如前，而本案尚乏證據證明被告江奕賢係經證人張克鳴以話術請託後才為本案犯行，況不論被告江奕賢販賣毒品之初始動機為何，均不使其脫免本案罪責；至其於證人張克鳴會客時之情況如何，因原審業已認定證人張克鳴就受警察指使等語之證述並不足採，亦不使原審上開認定之事實有所動搖，是被告江奕賢所辯均不足採。
五、按我國查緝毒品之販賣，一向執法甚嚴，並科以重度刑責，販賣第一級毒品既經政府懸為禁令、嚴加取締，且毒品海洛因量微價高，販賣行為在通常情形下均係以牟利為其主要誘因及目的，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觀，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再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且容易分裝、增減份量，而買賣之價格，可能隨時依交易雙方關係之深淺、購毒者之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毒品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毒者被查獲後供出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惟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確有反證足以認定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而轉讓毒品之外，自難任由販賣者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對其販賣毒品犯行之追訴。被告黃仁洋就其有營利意圖於本院審理中供承不諱(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06頁、第212頁)，而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業如上述，復其於警詢、偵查中又均已提及本案所可取得利潤數額；而本案無反證可證明被告江奕賢確無營利之意思，其又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且於警詢、偵查中已供出每包毒品可取得之利潤，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有營利意圖。
六、被告2人主觀上確有販賣及製造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之故意:
　㈠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犯前5條（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說明修正增訂本項規定之目的，主要係因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之新興毒品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將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至8條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類型之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只須主觀上具有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自黑市交易而來之毒品咖啡包或其原料，通常混有不同毒品成分，甚至可再任意添加其他成分，均難確認僅含單一毒品成分。
　㈡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購入本案卡西酮時並未詢明成分，且其等購入時既未限定須為單一毒品，亦未確認毒品成分，復沒有明確意思排除購入之毒品有混合2種以上情況，其等主觀上顯然出於不論毒品成分如何或者有無混合2種以上之毒品成分，均概予製造、販賣牟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七、據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叁、法律之適用：
一、本案被告2人所為係將卡西酮與咖啡粉混合，並封裝、綑綁為毒品咖啡包，其等所為主觀上是為了便利毒品的流通，客觀上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揆諸前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第6項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雖未論及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2人以杓子酌取卡西酮、混合咖啡粉混入咖啡袋並封裝之事實（起訴書第1頁倒數第2行至第3頁第3行），應認為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察官起訴，且原審、本院審理時已告知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事實以及罪名(原審卷二第121頁、本院卷第218頁)，自得併予審理。　
四、被告2人所購入之卡西酮高達1公斤，且就其等製造後所剩餘之原料卡西酮(如附表三編號1)，純質淨重也已超過20公克，而應構成持有第三級毒品純值淨重超過20公克以上犯行，然此低度行為應為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被告2人就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有犯意聯絡以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2人製造本案毒品咖啡包1000多包時，已確認買家係證人張克鳴，且其等製造毒品咖啡包之目的即是將毒品咖啡包賣給證人張克鳴，其犯罪目的同一，行為有部分合致，是就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應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
七、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2人所為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犯行，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按所稱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而言。而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認知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若僅係對於部分事實之判斷未臻明確，或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即不影響自白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法律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稱「自白」，係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為肯定表述為已足，既不以詳盡交代全部事實且不爭執法律評價為必要，亦不問其自白之動機如何、被動或自動、一次或數次乃至自白後有無翻異其詞。倘其供詞未臻詳盡或前後有所反覆，仍應綜合相關供述內容與積極作為情形而為整體判斷，以避免因詢答順序或措辭，限縮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反有礙鼓勵被告彌過自新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黃仁洋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於偵查中就其客觀上混合卡西酮、咖啡粉、進一步分裝，主觀上係為販賣而為等情均為自白，雖檢察官未訊問被告黃仁洋是否承認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然堪認其已對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主要部分均為自白(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復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亦就客觀事實、主觀故意自白，並表示就是否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未遂由原審判斷等語(原審卷二第207頁)，於本院亦陳述「承認有客觀分裝的動作，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揆諸上開說明，堪認被告黃仁洋已就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⒉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客觀行為、主觀故意等主要事實為自白(偵卷第357頁至第361頁)，於原審審理時，雖供稱：不承認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既遂罪等語，然其在原審審判長就「111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江奕賢接獲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傳送買家要以20萬元代價購買15000包毒咖啡包訊息後，即與黃仁洋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同年月16日 ，二人一同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黃仁洋住處，以杓子酌取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 、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約0.2至0.3公克，再混以咖啡風味粉末盛裝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方式包裝毒咖啡伺機販賣」之起訴事實訊問時，答稱：「這樣子不是共同基於販賣，其他記載都沒有意見。」（原審卷二第202頁），而其辯護人當庭為其辯護稱：「本案僅有物理上的加工，並沒有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故本案無製造問題」等語（原審卷二第212頁），可見被告江奕賢於原審「對於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要事實，仍為肯定之陳述」，僅係以本件「並無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而爭執「製造行為」之法律評價。何況，被告江奕賢於本院就與被告黃仁洋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直承不諱（本院卷第188、236頁），僅在表示「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本院卷第236頁），亦未再爭執法律評價。本院綜合其在偵查、原審及本院相關供述內容，而為整體判斷，從寬認定被告江奕賢已就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因其行為該當於數罪之不法構成要件，且各有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本質上固應論以數罪，惟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是其處斷刑範圍，係以所從處斷之重罪法定刑為基礎，另考量關於該重罪之法定應（得）加重、減輕等事由，而為決定；至於輕罪部分縱有法定加重、減輕事由，除輕罪最輕本刑較重於重罪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關於重罪科刑封鎖作用之規定外，因於處斷刑範圍不生影響，僅視之為科刑輕重標準之具體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即足。被告2人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原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然其等上開犯行，既從一重之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斷，應依該重罪之減刑事由減輕其刑，至於該想像競合所犯輕罪（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依上開說明，無從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僅能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㈣原審準備程序時，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表示本件若有查獲上手，將會聲請原審函詢(原審卷一第327頁)，而迄至原審辯論終結，辯護人均未聲請函詢，足認本案並無因被告2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尚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肆、維持原審部分判決之理由：
一、原判決認被告黃仁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並以其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量處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沒收或不沒收（沒收部分詳後論述），已詳細說明其理由（原判決第20頁第18至27行）。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堪稱妥適。
二、被告黃仁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爭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製造毒品」、「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法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伍、撤銷原審部分判決（被告江奕賢部分）及自為判決之理由：　　
一、被告江奕賢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已經自白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審酌及此，而未予減刑，尚有未洽。被告江奕賢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江奕賢部分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戕害國民身體、削弱國力，更造成社會治安之隱憂，販賣毒品實為嚴重之犯罪，被告江奕賢竟僅為貪圖販毒利潤而為本案犯行，造成毒品擴散、社會治安之隱憂，所為實不足採；復審酌被告江奕賢矢口否認販賣未遂犯行；另參酌被告江奕賢於本案犯行中的角色、主次，本案所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想像競合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輕罪，符合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末審酌其前科，暨其於法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陸、沒收：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88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7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扣得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毒品原料等，均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之成分，而屬刑法第38條第1項之違禁物，除因鑑定用罄而不復存在之部分外，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人與否沒收之；至該等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
二、按犯第4條至第9條等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均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為被告2人所自承(原審卷一第322頁)，自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被告所有與否，而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因查無證據足認與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犯行有關，爰不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胡宜如
　　　　　　　　　　　　　　　　　　　法　官　陳宏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巧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6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於被告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A-4

		標示「Beautiful
Melody」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25包/
總毛重4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36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535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921公克，驗餘淨重0.378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4.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921公克，純度14.0%，純質淨重0.150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2

		A-5

		標示「Elegant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Eleqant Love」金色包裝4包，按：以下之Eleqant應均為Elegant之誤拼)，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0932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8207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484公克，驗餘淨重0.290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484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80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3

		A-6

		標示「Forever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9.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1145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6690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1918公克，驗餘淨重0.441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1918公克，純度19.4%，純質淨重0.231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4

		A-7

		標示「Sweet Report」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4%；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87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7369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驗書外觀註明「Sweet Repont」應為「Sweet Report」之誤繕)，送驗淨重1.0647公克，驗餘淨重0.421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3.8%、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647公克，純度13.8%，純質淨重0.1469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5

		A-8

		標示「FANTASY MAGIC」紫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01包/
總毛重405公克

		驗前總毛重397.22公克(包裝總重約130.0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67.22公克；隨機抽取編號1-2鑑定，淨重1.39公克，取0.84公克鑑定用罄，餘0.55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1-1至1-201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24.04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6

		A-9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84包/
總毛重531公克

		驗前總毛重527.99公克(包裝總重約172.62公克)，驗前總淨重約355.37公克；隨機抽取編號2-170鑑定，淨重1.45公克，取0.86公克鑑定用罄，餘0.59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2-1至2-284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31.98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7

		A-10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85包/
總毛重913公克

		驗前總毛重893.86公克(包裝總重約323.91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69.95公克；隨機抽取編號3-312鑑定，淨重1.52公克，取0.80公克鑑定用罄，餘0.72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11%。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3-1至3-385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62.69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8

		A-11

		藍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0包/
總毛重55.5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淡藍色包裝5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1.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9包，檢驗前總淨重35.7160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250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0.9405公克，驗餘淨重0.3507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8.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0.9405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69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附表二：於被告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B1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30包/
總毛重60.6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黑色包裝6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30包，檢驗前總淨重39.367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9997公克(偵卷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2

		B2

		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34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6.9454公克，驗餘淨重1.79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9454公克，純度17%，純質淨重1.1807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3

		B-3

		標示「Elegant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2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檢驗書記載Z000000000之編號與其他包編號不符，且多2位數，應為勿繕)，送驗淨重6.4553公克，驗餘淨重2.316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4553公克，純度16.6%，純質淨重1.0716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4

		B-4

		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62公克，驗餘淨重1.081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3%、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62公克，純度19.3%，純質淨重0.6748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5

		B-5

		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6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45公克，驗餘淨重1.279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45公克，純度16.4%，純質淨重0.5731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附表三：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以及毒品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C-4

		透明塑膠袋/
淡黃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1包/
淨重328.5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淡黃色粉末，送驗淨重328.51公克，驗餘淨重326.4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7.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28.51公克，純度67.4%，純質淨重221.415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2

		C-7

		透明塑膠盒/
內含淡褐色粉末

		


		1盒/
淨重19.58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9.5858公克，驗餘淨重18.6096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58.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9.5858公克，純度58.6%，純質淨重11.4773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3

		C-15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黃色粉末

		


		2包/
總毛重5.3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2.4805公克，檢品用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4805公克，純度7%，純質淨重0.1736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C-16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35包/
毛重57.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褐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4包，檢驗前總淨重26.4373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2736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銀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9包，檢驗前總淨重46.983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1815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3.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褐色包裝(內含褐色塊狀)送驗淨重1.8133公克，驗餘淨重0.6239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8133公克，純度9.4%，純質淨重0.1705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4.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銀色包裝(內含黃色塊狀)送驗淨重2.2053公克，驗餘淨重0.924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2053公克，純度6.2%，純質淨重0.136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5

		C-17

		淡褐色粉末

		


		1包/
淨重2.190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2.1907公克，驗餘淨重1.748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1.9%、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1907公克，純度61.9%，純質淨重1.3560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附表四：非違禁物而應沒收之物
		 編號

		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1支

		偵卷第97頁



		2

		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

		偵卷第97頁



		3

		大封口機1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小封口機2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5

		夾鏈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6

		分裝盒2組 

		偵卷第123頁、124頁



		7

		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8

		牛皮三封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9

		藥鏟4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10

		橡皮圈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11

		電子磅秤3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12

		包裝紙(咖啡包)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13

		攪拌棒1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1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江奕賢



選任辯護人  陳浩華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仁洋


選任辯護人  林群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3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51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江奕賢部分撤銷。
江奕賢共同犯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捌月。扣案如附表一、二、三、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即黃仁洋部分）。
　　犯罪事實
一、江奕賢、黃仁洋均明知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下省略英文名稱）、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下省略英文名稱），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管制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製造、販賣。民國111年4月前某日，江奕賢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黃仁洋前往彰化縣和美鎮某超商路邊，由黃仁洋以新臺幣（下同）26萬元代價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進來仔」之人購入1公斤之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下若同時提到2者時，即以卡西酮代稱之）。嗣於111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張克鳴(綽號鐵牛)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傳送訊息予江奕賢，稱有買家欲以20萬元代價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江奕賢、黃仁洋遂意圖營利，共同基於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前某時，在黃仁洋之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由黃仁洋、江奕賢一同將上開買得之卡西酮以每袋0.2公克至0.3公克的份量裝入咖啡袋空袋中，再由黃仁洋或者江奕賢將咖啡粉加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再以10包1捆之數量綁起來，而以此方式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即毒品咖啡包1,085包。嗣於111年10月16日下午，江奕賢即與張克鳴以Telegram聯絡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事宜，江奕賢、黃仁洋並分別駕駛車輛，前往臺中高鐵站與張克鳴碰面交付毒品以及價金，然當日下午因故未成功交付毒品以及價金，其等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之犯行因而未遂，江奕賢、黃仁洋遂將如附表一所示之1000包毒品咖啡包存放於江奕賢所有之BPZ-8933號小客車上，超出1000包之部分，就如附表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附表三編號1、2、5係卡西酮原料而非毒品咖啡包)置於江奕賢女友所承租，位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就如附表二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則置於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嗣警於111年10月17日下午，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臺中市西區五權路、博館二街口，同時將江奕賢、黃仁洋拘提到案，並於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附表一所示數量、成分毒品咖啡包及江奕賢所有之手機3支(其中2支與本案無關)、黃仁洋所有之手機2支(其中1支與本案無關)；警另持原審核發搜索票前往黃仁洋位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搜索並扣得附表二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咖啡包；警又經江奕賢同意搜索後，由江奕賢主動帶同警方前往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並於該倉庫CD-210櫃內扣得附表三所示成分、數量之毒品、毒品咖啡包、大封口機1臺、小封口機2臺、夾鍊袋、分裝盒2組、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分裝杓4支、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咖啡包外包裝1袋、攪拌棒1支。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江奕賢、黃仁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對於本判決後開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或不爭執或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34、188、189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黃仁洋對上開事實坦承不諱(但爭執所製造、販賣者係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觀構成要件，原審卷二第207頁、本院卷第123、236頁)，然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黃仁洋所購買之毒品為，買入之後並未將其乾燥，或以物理或化學方法變更其性質，只是將咖啡粉加入卡西酮分裝，未有任何加工改良或改製行為可言，法律評價上不應論以製造罪嫌。又被告黃仁洋向綽號「進來仔」購買毒品卡西酮，惟購買時僅知其所購買者為「卡西酮」1 包，其又無專業儀器可資檢測，當不知悉所購買之內容物含有「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2種毒品成分，應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 條第3 項規定之要件。另訊據被告江奕賢固不否認其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並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以及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以及封膜、綑綁咖啡袋等(原審卷第201至207頁)，然矢口否認有何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辯稱：我只是要幫張克鳴購買毒品，不是要販賣毒品，是張克鳴叫我一定要幫他買毒品咖啡包，我才幫忙，而且我是讓黃仁洋跟張克鳴自己交易，我自己不要介入，直到要交錢的時候，我才讓張克鳴知道有黃仁洋這個人，結果張克鳴臨時取消，東西才放我這邊，結果我就被捕了；張克鳴是為了換取假釋來陷害教唆我，我沒有跟他套好要怎麼作證；另外我有與被告黃仁洋一同將卡西酮分裝加咖啡粉等行為，至於是否為製造，請法院判斷（本院卷第236頁）。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則為其辯以：被告江奕賢之角色僅是為張克鳴代購毒品，且因張克鳴一直催促才會幫忙包裝，被告江奕賢並非販賣方；另本案的毒品分子結構並無化學上的改變，僅有物理加工，應不構成製造毒品等語。
二、被告黃仁洋部分坦承犯行部分，並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下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之卷均省略前稱，偵卷第357頁至第361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原審111年度聲搜字第1639、1653號搜索票（偵卷第89頁至第9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收據（偵卷第93頁至第99頁、第101頁至第107頁、第109頁至第115頁、第119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33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偵卷第117頁）、111年10月17日查獲現場蒐證照片（偵卷第141頁至第155頁）、扣案物品及毒品初篩結果照片（偵卷第157頁至第213頁）、被告黃仁洋於蝦皮網站上購買封包機、外包裝之翻拍照片（偵卷第214頁至第216頁）、被告江奕賢以暱稱「饅頭」與被告黃仁洋以暱稱「寇桑」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23頁至第227頁）、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以暱稱「張鐵牛」、「牛」間Messenger、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第285頁至第293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1年10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0號、111年11月10日草療鑑字第1111000311號、111年11月24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4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3號、111年11月16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5號、111年11月18日草療鑑字第1111100156號鑑驗書（偵卷第501頁至第57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30日刑鑑字第1117039534號鑑定書（偵卷第577頁至第579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扣押物品清單、照片：①112年度安保字第59號（原審卷一第73頁、第103頁）、②112年度毒保字第31號（原審卷一第105頁、第111頁）、③112年度保管字第335號（原審卷一第113頁、第143頁至第149頁）、④112年度安保字第201號（原審卷一第175頁至第176頁、第263頁至第313頁）、⑤112年度保管字第2274號（原審卷一第437頁至第438頁、第443頁）、原審扣押物品清單：①112年度院保字第265號（原審卷一第153頁）、②112年度院安保字第88號（原審卷一第157頁）、③112年度院安保字第125號（原審卷一第337頁至第338頁）、④112年度院保字第953號（原審卷一第469頁至第471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3月23日調科壹字第11223905380號鑑定書（原審卷一第341頁）等在卷可證，且有被告江奕賢所有之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被告黃仁洋所有之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Beautiful Melody」咖啡包25包、「Elegant Love」咖啡包25包、「Forever Love」咖啡包25包、「Sweet Report」咖啡包25包、「FANTASY MAGIC」201包、黑色包裝咖啡包284包、「555」包裝咖啡包385包、湖水藍包裝咖啡包30包、大封口機1台、小封口機2台、卡西酮原料1包、夾鏈袋1包、分裝盒2盒、卡西酮原料1盒、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牛皮信封袋1包、藥鏟4支、橡皮圈1包、電子磅秤3臺、包裝紙（咖啡包）1袋、「555」咖啡包2包、毒品咖啡包35包、卡西酮1包、攪拌棒1支等扣案可憑，堪認其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之辯護人固以前詞為其等辯護，然查：
　㈠被告黃仁洋、江奕賢所為已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罪：
　⒈按自我國麻醉藥品濫用發展史以觀，從早期盛行以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搖頭丸（MDMA）、FM2和一粒眠等含有較高純度成分之結晶、藥錠型態，演變至今因攙混新興精神活性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毒品（下稱新興毒品）包裝型態（下稱新型態毒品）之快速推陳出新，查獲數量已超過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等結晶或藥錠傳統型態之毒品。又因其包裝內之毒品種類概為第三或第四級毒品，且純質淨重甚低，施用者不受追訴刑責，兼之包裝種類新穎多樣，從常見之咖啡包、各式沖泡飲品或自製即溶包，甚至有果凍、軟糖、巧克力等食品或香菸、感冒藥型態，施用方便，且不受工具或場所之限制。而分裝技術門檻甚低，僅需封口機、包裝袋即可進行分裝販售，製造成本低廉，已成我國目前毒品濫用防制之嚴正課題。立法者為因應我國新興精神活性物質氾濫情勢，乃於109年1月15日修正毒品條例第2條第3項、第9條第3項及第11條第5、6項等規定，除縮短新興毒品審議列管時程以外，並增列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及修正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純質淨重由20公克降低為5公克，期以防制新興或新型態毒品危害國民健康。故我國目前濫用毒品主流之種類、純度與型態（結晶、藥錠或液態、粉末）均與早期不同；毒品製造亦漸從化學方法之提煉、化合，轉變為單純物理加工之混合或調和方式。且據主管機關統計結果，新型態毒品之施用者，更有校園化、年輕化與潮流化之蔓延現象。則解釋毒品條例關於「製造」之定義，亦應隨之調整，與時俱進，倘仍拘泥於傳統關於所製造毒品之化學結構有無因而改變、毒品純度有無因而提高，或毒品型態有無因而改變為固態（結晶或藥錠）等過往見解，顯無法達成毒品條例防制毒品擴散之立法目的。又我國現行成癮物質之管制係依據聯合國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下稱1961年公約）、1971年「影響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71年公約）及1988年「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與精神物質公約」（下稱1988年公約）等對於防制毒品之分類及管制相關規定，而於87年5月20日修正公布毒品條例名稱（原為肅清煙毒條例）及全文共36條（同條例第2條修正理由參照），惟其第4條關於毒品之「製造」行為，則無任何定義。我國雖非上開公約之締約國，然毒品犯罪係萬國公罪，齊一各國步伐以防制毒品危害，維護人類身心健康，復係全世界各國所共同保障之普世價值，人民之健康亦為我國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毒品條例也是依據上開作為框架秩序之公約規定內容而為制定，則法院於個案審判上參考上開公約規定而為輔助之解釋適用，據以特定毒品「製造」之意義內容，以建立共同防制毒品因非法製造而擴散之普遍性法律秩序，當屬合於毒品防制法規範整體目的之適當解釋方法。查1961年公約第1條第1項第（n）、(s) 及(t)款分別規定：稱「製造」者，謂除生產以外一切可用以提取麻醉品的方法，包括精煉以及將麻醉品改變為他種麻醉品在内。稱「製劑」者，謂含有麻醉品的固體或液體混合劑。稱「生產」者，謂將鴉片、古柯葉、大麻及大麻脂自其所從出的植物析離。其管制對象僅以具有大麻、古柯鹼和類鴉片藥物作用之物質為限，製造或生產方法則以化學方法提煉、析離或改變毒品之化學結構為其規範禁止內容。但隨著安非他命類興奮劑等新型精神藥物相繼出現，聯合國乃制定1971年公約，依其第1條第㈥、㈨款規定：稱「製劑」者，謂：1.任何不論其物理狀態為何，而含有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之混合物或溶劑，或2.已成「劑型」之一種或多種精神藥物。稱「製造」者，謂所有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之過程，包括精煉以及將精神藥物轉變為他種精神藥物等之過程，該製造一詞亦包括精神藥物製劑配製，惟調配所憑處方所作之配製不在此列。準此，所有可能藉以取得精神藥物或毒品之過程，皆屬製造，其製造方法或製劑之物理狀態均未限制，混合物、溶劑或已成劑型（毒品製成後的型態）者均無不可，且製劑之成分即使僅含一種精神藥物，亦屬製造。對於違反1961年或1971年公約規定之故意生產、製造、提煉、配製等行為，各締約國依1988年公約第3條第1項第(a)款之規定，應採取可能必要的措施確定為其國內法中的刑事犯罪。而本院近年來相關見解，核與1971年公約上開規定內容亦無齟齬（見本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0號、99年度台上字第32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2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0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基於製造毒品之犯意，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或製成片劑、丸劑、膠囊劑、散劑（粉末劑）或溶液劑等劑型，再以各式型態包裝，或偽作為食品、香菸、感冒藥或其他態樣之混合、配製及包裝等一切過程，足生毒品因製造完成而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者，自應成立製造毒品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自承2人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偵查卷第358、366頁、原審卷二第202頁、本院卷第134、188、236頁），其等所為顯已符合上開最高法院所稱「將含有一種或多種毒品成分粉末與其他非活性成分之輔料（例如果汁粉）依一定比例調和為混合物」。而且其等係基於共同販賣之地位(此部分詳後述)，其主觀上均顯係意圖將第三級毒品卡西酮改變型態，變為易於施用之毒咖啡包，而便利毒品之進一步販賣、流通。再者，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所購買的卡西酮一開始是有濕度、類似黏土的一整包原料（原審卷二第118頁)，而本案所扣得如附表三編號1、2、5所示之卡西酮原料，據鑑定報告分別係淡褐色粉末、淡黃色粉末(偵卷第453頁至第454頁、第469頁至第470頁)，已與被告黃仁洋所證述之情況不同，顯見其有對卡西酮原料為物理加工；復其等所分裝完畢的毒品咖啡包，除附表三編號4之咖啡包其內容物係塊狀外，其他毒品咖啡包之內容物均係褐色粉末，此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以及刑事警察局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偵卷第501頁至第579頁)，進言之，被告江奕賢、黃仁洋既將該原料以1包0.2、0.3公克之方式承裝入咖啡袋內，使卡西酮以及咖啡粉混合而成為粉末狀，則相較於卡西酮原料一開始的物理樣態，經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以咖啡粉混合、分裝後之樣態，顯然更利於第三級毒品卡西酮之擴散、流通，方便可能的購買者施用，足生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是以，被告黃仁洋、江奕賢主觀上係為便利毒品之擴散、流通而為製造行為，其客觀所為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其所為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被告黃仁洋、江奕賢辯稱：法律上不應評價為製造云云，並非可採。
　㈡被告黃仁洋所為，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混合2種以上毒品」之要件：　
　⒈參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及其立法理由已經表明依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毒品之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爰增定該規定，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本不須參與實行親自混合之製造行為，遑論須專精化學領域而明瞭製程所用物質組成之化學式，只須具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已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54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24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415號等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黃仁洋既經評估後，出資26萬元，向「進來仔」買入1公斤之卡西酮，嗣分裝1000包販賣，而分擔前揭出資、分裝毒品等工作，而投入販賣毒品卡西酮市場，對於該市場上俗稱毒品咖啡包之內容通常非單一種類毒品而係在同一包裝內任意摻雜調合不同種類甚或級別之毒品與其他物質混合而成此一社會情況當已知悉，被告黃仁洋知悉客觀上有此等情事猶共同製造、販賣之，即有製造、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以營利之犯意無訛。是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此部分辯詞不足資為對其有利之認定。　
四、被告江奕賢共同販賣毒品未遂：
　㈠被告江奕賢有與張克鳴聯絡販賣毒品、交付毒品以及價金之事宜，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原審卷二第77頁至第122頁），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原審卷二第86頁至第109頁）證述明確，並有上開所列書證、物證等可證。
　㈡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之Telegram對話紀錄節錄如下，部分對話內容省略或以描述方式引用(偵卷第231頁至第249頁)。
　⒈10月13日後，10月16日之前之某時許：
　　證人張克鳴：「照片到時候給我。外袋的樣子」、「哥。剛剛再問我外包裝。我還沒回」、「他說連包裝也都還不能給他確定。」
　　被告江奕賢：「好」，並傳送已成綑之咖啡袋照片予證人張克鳴。
　⒉10月16日：
　　證人張克鳴：「要等一下。這個是用時間才會有感覺的樣子的樣子(應為證人張克鳴誤打)。我聽我朋友說的。她好了我馬上打給你。所以你看要不要先回去。我抓半小時至一小時。而且對方表示沒看到東西他錢不會給我。她在試。叫我先下來。她好了打給我」，並傳送成綑之新台幣照片；嗣後並持續傳送訊息予被告江奕賢，告知被告江奕賢其所在位置。
　　證人張克鳴：「哥。感覺怪怪的。我剛剛到了又繞走繞一圈。連我台北的朋友都覺得怪怪的。好像有人在跟。台北的朋友說要取消。怕出事。X(原訊息即為一個X符號)」、「你覺得呢。我現在在台灣大道附近的路口」
　　被告江奕賢：「我去載你們」
　　證人張克鳴：「你看怎樣。我現在路邊等你消息」
　　被告江奕賢：「你們在哪裡」
　　嗣後證人張克鳴持續傳送訊息表示懷疑自己被警員跟監。
　　證人張克鳴：「我也先坐在公園等消息」，嗣後證人張克鳴和被告江奕賢尚有打兩通電話。
　　證人張克鳴：「打三通都沒接」、「我叫他看到回電」。
　⒊10月17日：
　　證人張克鳴：「結果他說他錢不會先給我怎樣的。」「傻眼」、「我照你說的跟他說」、「我該如何回應」。
　　被告江奕賢：「昨天他不是有試過了，沒關係你就跟他說今天帶她去，他當場看到之後一手交錢一手交給他然後他自己坐車走」。
　　證人張克鳴：「好我問一下」。
　　被告江奕賢：「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
　　證人張克鳴：「我阿災（台語，我怎麼知道）。我也很想要趕快用好啊。這樣只是造成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
　　證人張克鳴：「我哪有可能耍你。」「我也很疲勞。」
　　被告江奕賢：「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
　　證人張克鳴：「我知道。我等他回我。」
　　被告江奕賢：「嗯」。
　　證人張克鳴：「媽的做事情拖拖拉拉的 但是我昨天覺得他有點在Nono狀況。 你這個是硬ㄍㄧㄣ還是軟ㄍㄧㄣ 看他在狀況沒被攔才奇怪」。
　　被告江奕賢：「軟」。
　　證人張克鳴：「都沒接也沒已讀可能睡著。他早上跟我聯絡的時候有跟我要糖果」、「我說我沒有」。
　　被告江奕賢：「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耍......」
　　證人張克鳴：傳送對話紀錄截圖，「他傳這樣給我」、「我不就現在看先去找你。還是我們約那邊見面」、「媽的。現在4:40當我超人喔」。
　　被告江奕賢：「幹我人在水湳」。
　　證人張克鳴：「....有段距離」、「還說跟他說請他定六點」、「我慢慢往高鐵前進」。
　　被告江奕賢：「看他怎樣啊」。
　　證人張克鳴：「我們在高鐵見面」、「好」。
　　被告江奕賢：「點半一定來不及他是故意刁難的嗎」。
　　證人張克鳴：「我哪知道你在那麼遠」。
　　被告江奕賢：「那現在到底是幾點」。
　　證人張克鳴：「他說好。他改六點零八分的」。
　　其後證人張克鳴持續與被告江奕賢約定時間以及匯報自己所在地、買家情況等。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黃仁洋於原審證稱：是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毒品，伊才知道的；伊與張克鳴之間沒有聯繫的方式，毒品的交付以及價金之收受都要透過被告江奕賢；是因為被告江奕賢跟伊說有人要買，伊才去買咖啡袋以及分裝，伊是到交易的那一天才知道是張克鳴的朋友要買毒品咖啡包；交易毒品的金額、數量、交易時間、地點都是被告江奕賢先跟張克鳴連絡後再跟伊說的，因為伊跟張克鳴不認識等語(原審卷第77頁至第121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販賣毒品的成本、獲利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的為準(原審卷一第321頁)。又於偵訊時證稱：卡西酮原本是我自己要喝的，因為被告江奕賢說有買家要買，所以我就跟被告江奕賢商量之後要一起拿出來賣等語(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
　㈣被告江奕賢於警詢中之供稱略以：張克鳴要購買咖啡包，我跟被告黃仁洋說張克鳴要以20萬元購買1000包毒品咖啡包；每包咖啡包成本將近100元，1包獲利約100元；當時購買卡西酮原料是因為被告黃仁洋跟我說毒品咖啡包有利可圖，想說買來製成毒品咖啡包販賣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訊中之供詞略以：毒品咖啡包要販賣給張克鳴的朋友，但我還沒有看過張克鳴的這個朋友；因為張克鳴說有買家要買，要介紹給我，我才去跟被告黃仁洋說，被告黃仁洋才說不然就拿出來賣，毒品咖啡包包裝好我要跟被告黃仁洋一起賣掉；我原本覺得利潤1包200元太低了，因為當初以26萬元購入成本太高，但被告黃仁洋還是說要拿出來賣，所以我才聯繫張克鳴，並與被告黃仁洋一起分裝後賣掉等語(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供稱每包利潤200元，應為筆錄誤繕或者被告江奕賢口誤，蓋本案1,000包毒品咖啡包的價金是20萬元，每包的價金200元，顯然不可能每包利潤200元)。
　㈤觀諸被告江奕賢與證人張克鳴上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江奕賢就如何碰面、交付毒品等情，均係出於自己意思而與證人張克鳴協商，全然未提及要與被告江黃仁洋溝通或者確認其意見。而被告江奕賢於10月16日時即有提及「我去載你們」，於10月17日時，又有提及「要或不要很簡單一句話，到底是有沒有做過生意屎尿那麼多」、「沒有勉強但不要當成三歲小孩在那邊耍」、「他既然來了照我們的方式難道我們不會想要安全一點嗎」、「所以現在呢？忙了兩三天加班到頭來是怎樣？連人都沒有見到就有一堆狀況然後人既然都來到臺中了竟然會這麼的無關緊要？我是剛出社會而已嗎？怎麼每個遇到問題都來找我要我挺，但是怎麼每個都把我當白痴一樣耍......」等語，以被告江奕賢該等傳送的訊息內容觀之，被告江奕賢顯然係自居於賣家地位，否則若被告江奕賢僅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咖啡包，為何要說自己在「做生意」、「忙了兩三天加班」，並要求證人張克鳴的朋友「照我們的方式」？又若被告江奕賢僅是基於代購、幫助之地位，未成功購成毒品又與被告江奕賢何干，為何被告江奕賢會認為自己「被當白癡一樣耍」？自該等對話內容，顯然足以推認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本案毒品咖啡包，而非基於代購地位為之。
　㈥再者，被告江奕賢於警詢、偵訊中即已明確敘及自己係販賣毒品咖啡包，且隻字未提及自己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若被告江奕賢確係為證人張克鳴代購毒品，其在偵查中從頭到尾未提及此事，即有可疑，況被告江奕賢甚且能供出所販賣毒品獲利之數額、製作之成本，益見被告江奕賢對於本案所要販賣的毒品咖啡包、販賣之流程等知之甚詳；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亦證稱販賣毒品的獲利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講的為準，則勾稽上情，若被告江奕賢並非基於販賣之地位為本案犯行，怎可能知悉每包毒品咖啡包所獲利之數額幾何？顯見被告江奕賢實際上即可自販賣毒品犯行中朋分利益。再者，據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以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毒品之交易過程不論係交付毒品之地點以及時間、確認毒品之價格以及價金、與買家即證人張克鳴聯絡等，均須透過被告江奕賢始得為之，換言之，整個交易磋商過程中，被告江奕賢均係基於獨立、主動的地位，與證人張克鳴溝通、討論，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雖購買原料、製造毒品咖啡包，但在該交易過程中反而係基於被動地位，而以被告江奕賢所協商出的條件為依歸，則以交易磋商過程、被告江奕賢與被告黃仁洋於交易流程中之地位、被告江奕賢初始於警詢、偵訊中之供詞，均可見得被告江奕賢實際上是基於賣家地位販賣毒品咖啡包。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為其辯稱其僅是居於代購地位為本案犯行，並不足採。
　㈦而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固於原審審理程序中證稱：原本是要讓張克鳴到伊的車上交易，被告江奕賢沒有得到任何利益，伊也沒有說要給被告江奕賢錢，伊也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江奕賢要這麼認真幫忙，賣家應該是伊而不是被告江奕賢，之所以透過被告江奕賢而不是直接跟張克鳴聯絡是因為信任的問題等語(原審卷第77至122頁)。然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偵訊時即已證稱：是要與被告江奕賢一起販賣毒品等語，與其在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不一；再者，販賣毒品係重罪，若無利益可圖，實難想像被告江奕賢有何理由甘冒牢獄風險，僅為協助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交易；復證人即共同被告黃仁洋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即有提及每包咖啡包的獲利數額要以被告江奕賢所述為準，則若被告江奕賢沒有要朋分利益，怎可能知悉毒品咖啡包的獲利數額為何？是以上開種種不合理之處，顯見被告黃仁洋於原審審理程序中陳稱被告江奕賢沒有要分利益、沒有要參與等，僅係袒護被告江奕賢之詞，不足採信。　
　㈧被告江奕賢固辯稱自己是要讓被告黃仁洋、證人張克鳴自己交易等語，然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獨立、主動的為本案磋商交易事宜，對毒品情況知之甚詳，又可朋分利益，顯居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已如上述，縱若交易成立，會是由被告黃仁洋與證人張克鳴實際碰面並交付價金、毒品，亦僅係共犯間之行為分擔，並不因此使被告江奕賢脫免於罪責，被告江奕賢此部分所辯並不足採。
　㈨被告江奕賢雖又辯稱是證人張克鳴為了換取假釋不被撤銷，對其陷害教唆，若證人張克鳴沒有一直用話術拜託，其不會做這個事情；且其去與證人張克鳴會客時都是罵他，沒有與之套話等語；又被告江奕賢之辯護人亦為其辯稱本案是警方釣魚等語。然證人張克鳴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買毒品咖啡包沒有要賣，也沒有要自己吸，伊不會回答買來做什麼；是警方叫伊打電話給被告江奕賢，伊為了假釋才這麼做；伊在Telegram對話紀錄裡面提到的「他」全部都是假的，是伊編出來的；並沒有警方要求伊去購買毒品，警方事前並不知道，是伊去聯繫被告江奕賢之後再跟警方講，是因為伊希望要配合警方寫覆呈讓他不要假釋才這麼做，但伊也忘記警方叫什麼名字；被告江奕賢會客的時候有叫伊要幫他，但伊也不知道要怎麼幫等語。觀諸證人張克鳴之證述，就其到底是否受警方指使而向被告江奕賢購買毒品，先稱確實如此，後於原審職權訊問時又稱沒有，是為了報假釋才主動與警方講，而就警察的具體姓名亦未能指明，其供詞前後反覆不一，無法採信；況證人張克鳴又自陳被告江奕賢曾在會客時要求其幫忙這個案子，則以其曾與被告江奕賢會客、接觸之情況，更難認為證人張克鳴陳稱有警方要求其作此事為實在；且若證人張克鳴購買毒品咖啡包後沒有要吸食或販賣，則其冒著如此大的風險以及花費巨額金錢，根本不合常理。據上，證人張克鳴前後所述反覆不一，有違常情，甚至無法自圓其說，其證稱自己是受警方指使等語，可信度極低，難以採信。而證人張克鳴所述既不可採，又未有其他證據可證明本案有何陷害教唆之情，被告江奕賢辯稱自己是被陷害教唆等語，顯不可採；另被告江奕賢辯稱其是因為證人張克鳴用話術拜託他才為本案犯行等語，然就被告江奕賢為製造毒品、販賣毒品犯行，原審業已認定如前，而本案尚乏證據證明被告江奕賢係經證人張克鳴以話術請託後才為本案犯行，況不論被告江奕賢販賣毒品之初始動機為何，均不使其脫免本案罪責；至其於證人張克鳴會客時之情況如何，因原審業已認定證人張克鳴就受警察指使等語之證述並不足採，亦不使原審上開認定之事實有所動搖，是被告江奕賢所辯均不足採。
五、按我國查緝毒品之販賣，一向執法甚嚴，並科以重度刑責，販賣第一級毒品既經政府懸為禁令、嚴加取締，且毒品海洛因量微價高，販賣行為在通常情形下均係以牟利為其主要誘因及目的，且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觀，凡販賣毒品者，茍無利益可圖，應無甘冒被他人供出來源或遭檢警查緝法辦之危險而平價供應他人施用之理，因此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出售之價格低廉，或以同一價格販賣而減少毒品之份量，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合理之認定。再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且容易分裝、增減份量，而買賣之價格，可能隨時依交易雙方關係之深淺、購毒者之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毒品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謹、購毒者被查獲後供出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各次所販賣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惟其販賣行為在意圖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確有反證足以認定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而轉讓毒品之外，自難任由販賣者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對其販賣毒品犯行之追訴。被告黃仁洋就其有營利意圖於本院審理中供承不諱(本院卷第201頁至第206頁、第212頁)，而被告江奕賢係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業如上述，復其於警詢、偵查中又均已提及本案所可取得利潤數額；而本案無反證可證明被告江奕賢確無營利之意思，其又基於賣家地位為本案犯行，且於警詢、偵查中已供出每包毒品可取得之利潤，揆諸上開說明，自應認被告黃仁洋、江奕賢均有營利意圖。
六、被告2人主觀上確有販賣及製造混合二種以上第三級毒品之故意:
　㈠按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月15日施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犯前5條（第4條至第8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立法理由說明修正增訂本項規定之目的，主要係因目前毒品查緝實務，施用混合毒品之型態日益繁多，且因混合之新興毒品成分複雜，施用後所造成之危險性及致死率均高於施用單一種類者，為加強遏止混合毒品之擴散，將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至8條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類型之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性質而成為另一獨立之罪。行為人只須主觀上具有故意或不確定故意，知悉或可得預見客觀上有此等混合情事，即成立本罪(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自黑市交易而來之毒品咖啡包或其原料，通常混有不同毒品成分，甚至可再任意添加其他成分，均難確認僅含單一毒品成分。
　㈡被告江奕賢、被告黃仁洋購入本案卡西酮時並未詢明成分，且其等購入時既未限定須為單一毒品，亦未確認毒品成分，復沒有明確意思排除購入之毒品有混合2種以上情況，其等主觀上顯然出於不論毒品成分如何或者有無混合2種以上之毒品成分，均概予製造、販賣牟利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七、據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叁、法律之適用：
一、本案被告2人所為係將卡西酮與咖啡粉混合，並封裝、綑綁為毒品咖啡包，其等所為主觀上是為了便利毒品的流通，客觀上又足生使毒品對外擴散之抽象危險，揆諸前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刑事判決意旨，已構成製造毒品犯行。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第6項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罪。
三、檢察官起訴書雖未論及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敘及被告2人以杓子酌取卡西酮、混合咖啡粉混入咖啡袋並封裝之事實（起訴書第1頁倒數第2行至第3頁第3行），應認為此部分犯罪事實業經檢察官起訴，且原審、本院審理時已告知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事實以及罪名(原審卷二第121頁、本院卷第218頁)，自得併予審理。　
四、被告2人所購入之卡西酮高達1公斤，且就其等製造後所剩餘之原料卡西酮(如附表三編號1)，純質淨重也已超過20公克，而應構成持有第三級毒品純值淨重超過20公克以上犯行，然此低度行為應為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被告2人就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有犯意聯絡以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2人製造本案毒品咖啡包1000多包時，已確認買家係證人張克鳴，且其等製造毒品咖啡包之目的即是將毒品咖啡包賣給證人張克鳴，其犯罪目的同一，行為有部分合致，是就其等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應論以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第4條第3項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
七、刑之加重、減輕：
　㈠被告2人所為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未遂犯行，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按所稱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而言。而所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係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認知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若僅係對於部分事實之判斷未臻明確，或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即不影響自白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7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法律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其所稱「自白」，係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於自己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為肯定表述為已足，既不以詳盡交代全部事實且不爭執法律評價為必要，亦不問其自白之動機如何、被動或自動、一次或數次乃至自白後有無翻異其詞。倘其供詞未臻詳盡或前後有所反覆，仍應綜合相關供述內容與積極作為情形而為整體判斷，以避免因詢答順序或措辭，限縮前開減輕規定之適用，反有礙鼓勵被告彌過自新之立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9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黃仁洋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犯行，於偵查中就其客觀上混合卡西酮、咖啡粉、進一步分裝，主觀上係為販賣而為等情均為自白，雖檢察官未訊問被告黃仁洋是否承認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然堪認其已對製造第三級毒品之主要部分均為自白(偵卷第365頁至第368頁)；復被告黃仁洋於原審亦就客觀事實、主觀故意自白，並表示就是否構成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未遂由原審判斷等語(原審卷二第207頁)，於本院亦陳述「承認有客觀分裝的動作，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揆諸上開說明，堪認被告黃仁洋已就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後減之。
　⒉被告江奕賢於偵查中，就其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客觀行為、主觀故意等主要事實為自白(偵卷第357頁至第361頁)，於原審審理時，雖供稱：不承認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既遂罪等語，然其在原審審判長就「111年10月13日晚上10時20分許，江奕賢接獲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牛』傳送買家要以20萬元代價購買15000包毒咖啡包訊息後，即與黃仁洋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同年月16日 ，二人一同在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黃仁洋住處，以杓子酌取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 、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約0.2至0.3公克，再混以咖啡風味粉末盛裝入咖啡袋，以封口機封膜方式包裝毒咖啡伺機販賣」之起訴事實訊問時，答稱：「這樣子不是共同基於販賣，其他記載都沒有意見。」（原審卷二第202頁），而其辯護人當庭為其辯護稱：「本案僅有物理上的加工，並沒有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故本案無製造問題」等語（原審卷二第212頁），可見被告江奕賢於原審「對於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主要事實，仍為肯定之陳述」，僅係以本件「並無化學分子結構上的變化」，而爭執「製造行為」之法律評價。何況，被告江奕賢於本院就與被告黃仁洋有一同將卡西酮、咖啡粉分裝至咖啡袋內，且又有封膜、綑綁咖啡袋等行為，直承不諱（本院卷第188、236頁），僅在表示「是否為製造，由鈞院認定」（本院卷第236頁），亦未再爭執法律評價。本院綜合其在偵查、原審及本院相關供述內容，而為整體判斷，從寬認定被告江奕賢已就製造混合第三級毒品犯行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先加重後減輕之。
　㈢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因其行為該當於數罪之不法構成要件，且各有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本質上固應論以數罪，惟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是其處斷刑範圍，係以所從處斷之重罪法定刑為基礎，另考量關於該重罪之法定應（得）加重、減輕等事由，而為決定；至於輕罪部分縱有法定加重、減輕事由，除輕罪最輕本刑較重於重罪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關於重罪科刑封鎖作用之規定外，因於處斷刑範圍不生影響，僅視之為科刑輕重標準之具體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即足。被告2人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犯行，原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然其等上開犯行，既從一重之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處斷，應依該重罪之減刑事由減輕其刑，至於該想像競合所犯輕罪（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依上開說明，無從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僅能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㈣原審準備程序時，被告黃仁洋之辯護人表示本件若有查獲上手，將會聲請原審函詢(原審卷一第327頁)，而迄至原審辯論終結，辯護人均未聲請函詢，足認本案並無因被告2人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尚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
肆、維持原審部分判決之理由：
一、原判決認被告黃仁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並以其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其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量處如其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沒收或不沒收（沒收部分詳後論述），已詳細說明其理由（原判決第20頁第18至27行）。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堪稱妥適。
二、被告黃仁洋上訴意旨，仍執前詞，爭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製造毒品」、「混合二種以上毒品」之法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伍、撤銷原審部分判決（被告江奕賢部分）及自為判決之理由：　　
一、被告江奕賢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已經自白製造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原判決未審酌及此，而未予減刑，尚有未洽。被告江奕賢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江奕賢部分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毒品戕害國民身體、削弱國力，更造成社會治安之隱憂，販賣毒品實為嚴重之犯罪，被告江奕賢竟僅為貪圖販毒利潤而為本案犯行，造成毒品擴散、社會治安之隱憂，所為實不足採；復審酌被告江奕賢矢口否認販賣未遂犯行；另參酌被告江奕賢於本案犯行中的角色、主次，本案所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想像競合所犯販賣第三級毒品而混合二種以上毒品未遂輕罪，符合刑法第25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末審酌其前科，暨其於法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陸、沒收：
一、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級、第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持有一定數量以上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88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7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扣得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毒品咖啡包、毒品原料等，均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之成分，而屬刑法第38條第1項之違禁物，除因鑑定用罄而不復存在之部分外，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人與否沒收之；至該等毒品之外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
二、按犯第4條至第9條等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均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為被告2人所自承(原審卷一第322頁)，自應依上開規定，不問屬於被告所有與否，而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因查無證據足認與本案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犯行有關，爰不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志祥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奇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胡宜如
　　　　　　　　　　　　　　　　　　　法　官　陳宏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巧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6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9條第3項
犯前五條之罪而混合二種以上之毒品者，適用其中最高級別毒品之法定刑，並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附表一：於被告江奕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內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A-4 標示「Beautiful Melody」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25包/ 總毛重4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36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535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921公克，驗餘淨重0.378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4.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921公克，純度14.0%，純質淨重0.150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2 A-5 標示「Elegant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Eleqant Love」金色包裝4包，按：以下之Eleqant應均為Elegant之誤拼)，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0932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8207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0484公克，驗餘淨重0.290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484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80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3 A-6 標示「Forever Love」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9.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8.1145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6690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1918公克，驗餘淨重0.441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1918公克，純度19.4%，純質淨重0.2312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4 A-7 標示「Sweet Report」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5包/ 總毛重50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4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3.4%；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4包，檢驗前總淨重27.8874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3.7369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驗書外觀註明「Sweet Repont」應為「Sweet Report」之誤繕)，送驗淨重1.0647公克，驗餘淨重0.421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3.8%、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0647公克，純度13.8%，純質淨重0.1469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5 A-8 標示「FANTASY MAGIC」紫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01包/ 總毛重405公克 驗前總毛重397.22公克(包裝總重約130.00公克)，驗前總淨重約267.22公克；隨機抽取編號1-2鑑定，淨重1.39公克，取0.84公克鑑定用罄，餘0.55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1-1至1-201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24.04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6 A-9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284包/ 總毛重531公克 驗前總毛重527.99公克(包裝總重約172.62公克)，驗前總淨重約355.37公克；隨機抽取編號2-170鑑定，淨重1.45公克，取0.86公克鑑定用罄，餘0.59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9%。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2-1至2-284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31.98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7 A-10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85包/ 總毛重913公克 驗前總毛重893.86公克(包裝總重約323.91公克)，驗前總淨重約569.95公克；隨機抽取編號3-312鑑定，淨重1.52公克，取0.80公克鑑定用罄，餘0.72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及微量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等成分，另檢出非毒品成分：Caffeine，測得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約11%。依據抽測純度值，推估編號3-1至3-385均含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驗前總純值淨重約62.69公克(偵卷第577頁)。 偵卷第97頁、98頁 8 A-11 藍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0包/ 總毛重55.5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淡藍色包裝5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1.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29包，檢驗前總淨重35.7160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2502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0.9405公克，驗餘淨重0.3507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8.0%、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0.9405公克，純度18.0%，純質淨重0.1693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97頁、98頁 

附表二：於被告黃仁洋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3樓之居所內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B1 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30包/ 總毛重60.6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黑色包裝6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12.7%；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30包，檢驗前總淨重39.367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9997公克(偵卷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2 B2 標示「Forever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34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6.9454公克，驗餘淨重1.7985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9454公克，純度17%，純質淨重1.1807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3 B-3 標示「Elegant Love」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6包/ 毛重11.2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檢驗書記載Z000000000之編號與其他包編號不符，且多2位數，應為勿繕)，送驗淨重6.4553公克，驗餘淨重2.316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6.4553公克，純度16.6%，純質淨重1.0716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4 B-4 標示「Beautiful  Melody」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62公克，驗餘淨重1.0813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9.3%、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62公克，純度19.3%，純質淨重0.6748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5 B-5 標示「Sweet Report」金色包裝/ 內含褐色粉末  3包/ 毛重5.6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3.4945公克，驗餘淨重1.2790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16.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4945公克，純度16.4%，純質淨重0.5731公克(偵卷第448頁至第450頁)。 偵卷第113頁 

附表三：於臺中市○區○○○道0段00號10樓之「收多易迷你倉庫」所扣得之毒品咖啡包以及毒品
編號 扣押目錄編號 包裝外觀/ 內容物外觀 毒品成分 數量/ 重量 鑑定結果 備註 1 C-4 透明塑膠袋/ 淡黃色粉末 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卡西酮（4-methylmethcathinone、Mephedrone、4-MMC）（Ketamine）、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 1包/ 淨重328.51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淡黃色粉末，送驗淨重328.51公克，驗餘淨重326.42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7.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328.51公克，純度67.4%，純質淨重221.415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2 C-7 透明塑膠盒/ 內含淡褐色粉末  1盒/ 淨重19.5858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19.5858公克，驗餘淨重18.6096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58.6%、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9.5858公克，純度58.6%，純質淨重11.4773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3 C-15 標示「555」白色包裝/ 內含黃色粉末  2包/ 總毛重5.3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0~B0000000)，送驗淨重2.4805公克，檢品用罄，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7%、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4805公克，純度7%，純質淨重0.1736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C-16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35包/ 毛重57.8公克 1.檢品編號B0000000(褐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6%；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4包，檢驗前總淨重26.4373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2.2736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2.檢品編號B0000000(銀色包裝3包)，經送驗單位同意，依檢品成分、外觀、顏色，分別取樣併驗純值淨重，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出純度8.9%；估算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推估檢品19包，檢驗前總淨重46.9837公克，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純質淨重4.1815公克(偵卷第451頁至第455頁)。 3.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褐色包裝(內含褐色塊狀)送驗淨重1.8133公克，驗餘淨重0.6239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9.4%、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1.8133公克，純度9.4%，純質淨重0.1705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4.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檢品外觀銀色包裝(內含黃色塊狀)送驗淨重2.2053公克，驗餘淨重0.9248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2%、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2053公克，純度6.2%，純質淨重0.1367公克(偵卷第471頁至第47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黃色塊狀        銀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褐色包裝咖啡包/ 內含褐色粉末     5 C-17 淡褐色粉末  1包/ 淨重2.1907公克  檢品編號B0000000(取樣自檢品編號B0000000)，送驗淨重2.1907公克，驗餘淨重1.7481公克，檢出4-甲基甲基卡西酮純度61.9%、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純度<1%，4-甲基甲基卡西酮檢驗前淨重2.1907公克，純度61.9%，純質淨重1.3560公克(偵卷第453頁至第456頁)  偵卷第123頁、124頁 

附表四：非違禁物而應沒收之物
 編號 名稱及數量 備註 1 IPHONE 5S銀色手機1支（無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1支 偵卷第97頁 2 IPHONE13 PRO MAX白色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IMEI：000000000000000） 偵卷第97頁 3 大封口機1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4 小封口機2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5 夾鏈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6 分裝盒2組  偵卷第123頁、124頁 7 二合一咖啡風味粉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8 牛皮三封袋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9 藥鏟4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10 橡皮圈1包 偵卷第123頁、124頁 11 電子磅秤3台 偵卷第123頁、124頁 12 包裝紙(咖啡包)1袋 偵卷第123頁、124頁 13 攪拌棒1支 偵卷第123頁、124頁 





